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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本标准包含“范围”所述产品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根据合理的工程原理，测试记录及现场经验，对制
造，装配，及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正确的评价。其资料来源于制造商，用户，检验机构，以及

有专业知识的其它技术人员。当进一步调研证明需要修正本标准时，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B.只有制造商对本标准的遵守，才能使本标准持续、全面覆盖制造商所生产的产品。 

C.一种符合本标准文本的产品，在检验及测试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其它特征削弱了这些要求的安全水平，
则不一定判定该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D.产品中采用的材料或结构形式跟本标准的具体要求有冲突的，不能判定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产品中采
用的材料或结构形式，在本标准中没涉及的，按这些要求的意图进行研究和测试，如果符合本标准的

意图，则可判其符合本标准要求。 

E.UL 将客观地对产品作出评判，而不对制造商或任何一方承担责任。UL 的观点及测试结果代表专业水
准及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UL 不要求任何人使用或信赖本标准。对于因使用本标准而产生的损害，
包括连带损害，UL将不对这些损害负有责任或义务。 

F.UL 标准所要求的多数测试都具有内在危险，在进行这些测试时，需采取充分安全防护措施，保护人身
及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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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1.范围 

1.1这些要求涵盖了电器中所有塑胶件的测试要求，并叙述了各种测试程序及其在零件和器具测试中的应
用。 

1.2这些要求不包括具体的绝缘体系测试要求。那些要求在“Standard for Systems of Insulating Materials, 
General”, UL 1446中述及。 

1.3这里所提供的测试程序，用于评估具体应用情况的塑胶件。这些测试程序包括参照在标准条件下进行
的小型性能测试中获得的数据。 

1.4如果一种产品存在本安全标准中未涉及到或与本标准不同的特征，性质，零件，材料或系统，而且这
些特征，性质，零件，材料或系统可能引起火灾，电击或其它危害人身安全的，则应该按照本标准的

初始意图适当地增加部件及整机测试项目，以达到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如果这些特征，性质，零件，

材料或系统跟本标准中的某些要求有冲突，则不能将其判定为符合本标准。但如果这些特征，性质，

零件，材料或系统被证实是合理的，则要建议修改本标准，并将其测试方法纳入到本标准中。 

2.概述 

2.1在本标准中，如果一个测量值后面跟着另一单位制的数值，在应用上认为两个值等效，尽管不一定完
全相等。每一个数值都用国际单位制（SI）及美国通用单位制（英制）表示。当使用公制单位测量值
时，要用公制单位标定的仪器进行测量。 

2.2在本标准中，凡是没有标明日期的参考代号及标准，均指最新版本的代号和标准。 

2.3图 2.1叙述了本标准的评估流程，以作参考。 

2.4UL 94是关于器具零件的塑料材料的燃烧测试要求。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介绍了一系列短期测试流程，用于评估塑料材料在电器产品中的具体应用
情况。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 介绍了一系列长期
测试流程，用于评估塑料材料在电器产品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UL 746D“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Fabricated Parts”是关于塑料模塑成形零件的性能要求及可追踪性要求。 

2.5对于那些改变其成分以满足特殊应用要求的材料，包括回收料，重新粉碎料，加入添加剂，着色剂及
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的混合物，其安全要求叙述于 UL 746D“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Fabricated Part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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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UL 746C 塑料零件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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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 

3.1本标准中用到的术语定义如下： 

3.2可触及零件 — 指零件位于人体直接或使用测试针或工具可以接触到的位置，或距开口处不远的位
置。 

3.3Delete 

3.4有人看管的家用电器 — 指因器具的功能需要，操作者必須在現場﹐但器具工作時不一定要求操作者
在現場。因產品的特征（如產生過大的噪音或振動）﹐只允許操作者離開一小段時間。這類器具有﹕

手持式電鑽﹐电动刀，开罐器，手持式风筒﹐攪拌機及真空吸塵器等。 

3.5分支电路 — 在布线系统中，分支电路是位于最终使用器具一边的部分，为永久接线设备提供接线端
子，或为带电源插头器具提供插座插口。 

3.6相对漏电起痕电压 — 相对漏电起痕电压（CTI）的测量方法在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有介绍，介绍了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条件下的漏电起痕电
压的测量方法。 

漏电起痕（CTI）电压范围（伏） PLC 值 

600≤TI 0 

400≤TI＜600 1 

250≤TI＜400 2 

175≤TI＜250 3 

100≤TI＜175 4 

0≤TI＜100 5 

3.7绝缘保护涂层 — 涂覆于印刷线路板上的保护涂层，用以提高导体之间的绝缘强度，使其免受环境影
响。 

3.8带电源线器具 — 指用电源线接到分支电路上的电器产品。 

3.9台式器具 — 指使用过程中支撑或固定于柜子，桌子或凳子上的器具。 

3.10装饰性零件 — 零件只用于装饰作用，而不是作为带电零件的绝缘外壳。 

3.11外壳 — 指产品的以下部分： 

a）将能引起电击的全部零件或一个零件屏蔽起来，和/或 

b）阻止产品内因电弧引起的火焰的扩散。 

3.12接线端子 — 指安装人员可将电源线或其它连接线接到电路上的任何端子。 

3.13固定式器具 — 指其电源线永久连接到电路中的器具。 

3.14防火等级 — 材料的阻燃等级由 UL 94 “Test for Flammability of Plastic Materials for Parts in Devic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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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ance”所叙述的测试方法来求得。 

3.15耐电热棒引燃 — 耐电热棒引燃性能是指在一定温度下工作的电热棒，由其引燃试样所需要的时间。
该测试在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作描述。 

3.16地线 — 除非另有说明，均指接地。 

3.17手持式器具 — 在使用过程中，由人体的任何部分支持的器具。 

3.18耐大电流电弧引燃 — 耐大电流电弧引燃（HAI）性能是指当电弧以标准速度作用于材料表面上，引
燃材料所需要的电弧数量。该测试方法在在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作描述。 

HAI范围 — 发生引燃的平均电弧数量（NA） PLC值 

120≤NA 0 

60≤NA＜120 1 

30≤NA＜60 2 

15≤NA＜30 3 

0≤NA＜15 4 

3.19灼热电阻丝引燃 — 灼热电阻丝引燃（HWI）性能是指将带有规定电能的电阻丝绕于标准试样上，引
燃试样所需要的平均时间。该测试方法在在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作描述。 

HWI范围 — 平均引燃时间（秒） PLC值 

120≤IT 0 

60≤IT＜120 1 

30≤IT＜60 2 

15≤IT＜30 3 

7≤IT＜15 4 

0≤IT＜7 5 

3.20家用电器 — 指设计于家庭中使用的电器。 

3.21IEC發紅電阻絲引燃溫度（GWIT)—根據IEC 60695-2-1/3﹐GWIT是指比不引燃材料的電阻絲頭部最高
溫度高 250C的溫度（單位﹕0C）。 

3.22IEC發紅電阻絲阻燃溫度（GWFT）—根據 IEC 60695-2-1/2﹐GWFT是指在移開發紅電阻絲后 30秒
內停止燃燒或發紅﹐并且其燃滴不引燃規定物質的最高溫度。 

3.23绝缘带电體 — 指本身带有完整防电击措施的带电體，不须依赖其它零件的绝缘情况。 

3.24功能性绝缘 — 产品正常工作情况下所需的绝缘措施，具有基本防电击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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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間歇工作電器—器具在規定循環下工作﹐每個循環包含在正常負載下運行一段時間﹐然后關閉或空轉
一段時間。 

3.26看管等級—為了使器具執行功能﹐是通常要求操作者在場進行看管﹐還是操作者必須在場看管。 

3.27带电體 — 指在使用时，相对于地线或其它导电体存在电势差的金属或其它导电体。 

3.28安全电路 — 不会发生电击或火灾的电路。 

3.29性能等级（PLC）— 一个整数，定义某一项电性能/机械性能测试的测试值范围。 

3.30便携式器具 — 指容易用手携带的器具，带有电源线以接到供电电路上。 

3.31电源线 — 绝缘柔软电线，将器具接到供电电路上。 

3.32初级电路 — 元件连接到供电电路上的线路。 

3.33印刷线路板 — 指多层绝缘板及涂覆于板上或板内的导电线路图案。 

3.34电击危险 — 认为在以下零件间可存在电击, 

a)一个零件与地线或其它可触及零件之间的峰值电压超过 42.4V，和 

b)流过 1500 ohm电阻的连续电流值超过 0.5mA。 

3.35火灾危险 — 在以下两种情况，可认为存在火灾危险； 

a）开路峰值电压大于 42.4V，且加于电路上的能量在任何负载情况下，包括短路情况下，在工作 1
分钟后可产生 8A或 8A以上电流，或 

b）连接于两点之间的外部电阻的功率大于 15W。 

3.36相同基本成分 — 同一类型材料，用同类型之填充剂，添加剂及增强剂，且含等效百分比。 

3.37次级电路 — 次级电路是指从单独一台变压器的次级绕组输出的电路。 

3.38驻立式器具 — 指器具固定于或放置于某一固定位置，并带有电源线以连到供电电路上。 

3.39供电电路 — 给产品提供电能的分支电路。 

3.40非绝缘带电零件 — 指裹露零件或在其工作条件下（电势，温度等）绝缘不可靠，能引起火灾或电击
的零件。 

3.41用户维护 — 由用户自行完成的更换，清洗，调整等操作。 

3.42硬纸板 — 本标准中，硬纸板通常是指用于电气绝缘的一种材料。硬纸板是由氯化锌将多层纸胶合起
来，然后在水中将氯化锌滤去后的最终产物，经过干燥及压延，成为含有部分再生纤维素的致密物

质。纤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在这种硬纸板中保留下来，其程度因纤维等级而异。纤维板，层压

板，绝缘纸板或硬纸板，均不可作为纤维的等效材料。通常将电工用的薄硬纸板称为鱼皮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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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 

4.一般要求 

4.1器具的外殼或外殼的一部分由塑料制成﹐必須符合表 4.1的適用要求。 

4.2本章的要求﹐不涉及那些在使用过程中受油脂，酸，溶剂，清洁剂之类作用的塑壳的附加要求。在按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的测试方法确定材料性能
时，其性能测试值应不受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 

4.3如果金屬內殼將所有經絕緣或未經絕緣的帶電體包住﹐則整個塑料外殼的材料可以為 5VA，5VB，V-
0，V-1，V-2或 HB级材料。 

例外﹕對于表 4.1路徑 II的便攜式器具﹐則 V-0級材料可以代替金屬做內殼。 

4.4装饰性零件，如果零件体积不大于 2cm3，最大尺寸不大于 3cm，其所在位置不会导致火焰由一个地方
漫延到另一地方，或者不位于潜在火源与可燃零件之间，则可以不用等级为 5VA，5VB，V-0，V-1，
V-2或HB 材料来制造。 

4.5在塑胶外壳里面涂覆防火涂层是不可接受的，除非另有單獨测试（见 22章，防火涂层）证明涂层与基
质之间的介面符合要求。 

表 4.1 外殼要求 
路　 I II III 

　用　合 便　式有人看管家

用　器 
所有其它便　式

器具K
所有其它器具

以下　　用要求 
最低防火等　 HB a,d V b,d 5VA c,d

材料性能　按表 8.1 YES YES YES 
　　　　　按 24章 YES YES YES 
耐碾　　　　按 23.1 NO NO YES 
非正常工作　　　按 29.1 YES YES YES 
　劣　件　　　按 30.1 YESj NOj YES 
成形　力松　　形　　　按 31.1 YESe YESe YESe

成形　力松　后的　入　　　按 32.1 YES NO YES 
　源　拉力　　　按 33.1 YESf YESf YESf

耐紫外　　　　按 27.1 YESg YESg YESg

浸水　　　按 28章 YESh YESh YESh

尺寸　定性　　　按 28.2 YES YES YES 
　　　接 NO NO YESi

a HB級材料﹐或 GWIT及 GWFT值為 750°C, 或外殼分別符合 17章及 18章要求的 12 mm或 20 mm 火焰測試。 
b V=V-0, V-1 或 V-2級材料﹐ 或外殼分別符合 17章及 18章要求的 12 mm或 20 mm 火焰測試。 
例外﹕如果用HB級材料制成的外殼符合第 5章的要求﹐則可用于無人看管的便攜式家用電器中。 

c 5VA 材料或外殼符合 127 mm 火焰測試要求（見 19章）。 
d 可按 21章要求火焰擴散。 
e 成形應力松馳。對HB級塑殼﹐用 63.2。對V,5VA或符合 12 mm（或 20 mm ）火焰測試要求的外殼﹐用 63.1。 
f 如果拉力消除裝置固定在外殼上﹐或為整個塑殼的一部分﹐才要求進行該測試。 
g 對室外使用器具﹐并且其結構使得當外殼受室外氣候條件或紫外線輻射后﹐發生的降解可增大火災﹐電擊或對人體傷害的危險﹐才要求進行

該測試。 
h 對室外使用器具﹐并且其結構使得當外殼受水作用后﹐發生的降解可增大火災﹐電擊或對人體傷害的危險﹐才要求進行該測試。 
i 對固定連線器具﹐才要求進行該測試。連線系統的連續性應該為金屬與金屬接觸。 

j 對HB級材料﹐才要求進行該測試。 
k 路徑II包括便攜式有人看管及無人看管商用設備﹐以及便攜式無人看管家用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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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便携式無人看管家用電器—代用路徑 

5.1一般要求 

5.1.1使用時無人看管的便攜式家用電器﹐其塑殼必須采用 V–0,V–1,V–2 材料﹐或制成品符合 12mm 或

20mm 火焰測試（見 17 及 18 章）的材料。用 HB 級材料的塑殼﹐如果符合本章的要求﹐也可以使
用于無人看管的便攜式家用電器。 

5.1.2塑殼為 HB 級材料的便攜式無人看管家用電器﹐除了應滿足表 4.1 要求外﹐還應滿足惡劣條件測試
（30.1章）﹐成形應力松馳變形測試（31.1章）及成形應力松馳測試后的輸入測試（32.1章）。 

5.1.3無人看管便攜式家用電器﹐其 HB級塑殼內的所有電氣連接件應符合 5.2﹐5.3及 5.4節的要求。 

例外 1﹕本要求不適用于無火災危險的載流連接件。 

例外 2﹕本要求不適用于以下連接型式﹕ 

a. 焊接﹐ 

b. 位于 II類電路的 PCB板上的扦焊﹐或 

c.位于 II類電路的 PCB板上的小零件的連接。 

例外 3﹕對于在耐燃﹐過載及耐久性測試方面符合以下標准的彈簧開關（snap switch)﹐帶開關機構
的燈座﹐器具輸入輸出插座﹐插座及專用開關﹐則本要求不適用。 

UL 20, the Standard for Snap Switches; 
UL 496, the Standard for Edison-Base Lampholders; 
UL 498, the Standard for Receptacles and Attachment Plugs; 
UL 1054, the Standard for Special-Use Switches; 

連接到這些裝置上的所有電氣連接件（如 5.2.1所述）﹐應滿足 5.2﹐5.3及 5.4的要求。 

5.2電氣連接件 

5.2.1所有電氣連接件﹐包括接線螺母﹐線連接器﹐快速連接端子等﹐應符合以下標准要求﹕ 

a) UL 310, the Standard for Electrical Quick-Connect Terminals; 
b) UL 486A, the Standard for Wire Connectors and Soldering Lugs for Use with Copper Conductors; 
c) UL 486C, the Standard for Splicing Wire Connectors; 
d) UL 486E, the Standard for Equipment Wiring Terminals for Use with Aluminum and/or 
Copper Conductors; or 
e) UL 1977, the Standard for Component Connectors for Use in Data, Signal, Control and 
Power Applications. 

5.2.2連接器上的塑料應為 V-0或 V-1級材料。 

例外﹕符合 5.3.1(a),(b)或(c)的材料除外。 

5.3位于連接件附近的材料 

5.3.1與連接件距離不足 3mm的所有膠件﹐應滿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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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最低防火等級為 UL 94 之 V-0, V-1, VTM-0, 或 VTM-1﹐ 

b) 最低防火等級為UL 1694之SC-0﹐SC-1, SCTC-0, 或 SCTC-1﹐或者 

c) IEC 60695-2-1/3及IEC 60695-2-1/2之GWIT及GWFT最低溫度為 750°C ﹐或符合 75章測試的零件。 

5.4電線﹐絕緣套管及絕緣膠帶 

5.4.1與連接件距離不足 3mm的電線﹐絕緣套管及絕緣膠帶﹐應滿足以下的適用要求﹕ 

a)對電線﹐ 應滿足 UL 1581之 VW-1級材料要求﹐ 

b) 對套管﹐應滿足UL 224之VW-1 材料要求﹐或滿足UL 1441要求﹐或者 

c) 對防火絕緣膠帶﹐應滿足UL 510的要求。 
6.（刪除） 

7.（刪除） 

电气绝缘 

8.材料性能因素 

8.1一般要求 

8.1.1材料的机械/电性能与其最终使用状况有关。本章旨在建立在减少火灾及电击方面，塑料可以接受的
最低通用要求。 

8.1.2这些要求，不涉及大面积塑壳的附加要求。不管这些材料是否有电击及危害人体的防护措施，都要考

虑位于器具内外的火源引燃材料的可能性。见 21.1大面积塑壳阻燃性要求。 

8.1.3這些要求是第 4章的補充。 

8.1.4图 8.1用于確定材料應該滿足哪些要求。首先﹐找出与成品結構特征相同或相近的图例，再从表 8.1
得到该圖例的最低性能值。 

例外：可采用整机测试來代替預選測試，以确定该材料是否可用，如表 8.2所示。 

注﹕例如﹐一种塑料，其应用场合与图 8.1之图例 7最接近，则如表 8.1所示，要验证成形应力松驰
性能，蠕变性能及最高使用温度。 

8.1.5（刪除） 

8.1.6为了求得塑料的性能特性，要按照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及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介绍的
相关方法进行测试。其测试项目，通用工程要求及最低性能等级列于表 8.1。具体应用要求可能跟
这些通用要求有所不同。对于不能满足表 8.1要求的绝缘材料，参照 8.2来判定该材料是否符合要
求。 

8.1.7在确定这些性能标准时，已考虑了材料的使用情况及现有材料的性能数据。按照材料的阻燃等级将最
低性能标准分为四个不同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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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非刚性泡沫塑料 — 即拉伸或弯曲模量小于 0.69GPa，密度小于 0.5g/cm3的泡沫塑料 — 通常不能用
来直接或间接支撑带电零件。 

8.2 對于不滿足表 8.1要求的材料的評估 

8.2.1有些材料的性能值可能达不到表 8.1 的要求。这种情况下，要通过特殊测试来确定某一项不符合要求
的性能值是否会加大安全危险。 

8.2.2当材料性能达不到规定性能等级时，以表 8.2来确定该材料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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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机械/电性能要求 

对各阻燃等级材料的推荐值a

性能 
测 试

项目 标准 单位或 PLC 
V-0 

VTM-0
V-1 

VTM-1
V-2 

VTM-2
HB 

应用b
图 8.1 的图
例 

最 小 值 ，

Ohm-cm 
(干燥) 

50x106 50x106 50 x106 50 x106体 积

电 阻

率 

UL 
746A 

最 小 值 ，

Ohm-cm 
(90%湿度) 

10x106 10x106 10x106 10x106

作为两相反极性非绝缘

带电零件之间的绝缘材

料，或者作为非绝缘带

电零件与不带电金属件

之间的绝缘材料，不带

电金属可以是（1）接
地端子，也可以是（2
）外露金属触片。 

(1)，(2)，
(3) 
(8) 

电气强度 

介 电

强度 
UL 
746A 

最 小 值 ，

V(rms) 
(干燥及 90%
湿度) 

5000 5000 5000 5000 同上 (1)，(2)，
(3) 
(8) 

    材料表面与（a）相反
极性的非绝缘带电件或

与（b）非绝缘带电件
及不带电金属件相接触

或靠得很近（小于

0.8mm），不带电金属
件可以是（1）接地端
子，也可以是（2）外
露金属触片。 

在杂质越多的地方，要

求有更高的 CTI PLC
值，具体要求如下： 

4 4 4 4 室内器具，环境比较干

净 

漏电起痕

电压 
相 对

漏 电

起 痕

电压 
(CTI) 

UL 
746A 

最大值c 

PLC 

3 3 3 3 室内外器具，中等灰尘

环境

(2)，(3)，
(4)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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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机械/电性能要求（续） 

对各阻燃等级材料的推荐值a

性能 
测试项

目 标准 单位或 PLC 

V-0
VTM-0

V-1
VTM-1

V-2
VTM-2

HB

应用b 图 8.1的图例 
CTI UL 

746A 
最大值c 

PLC 
2 2 2 2 室内外器具，灰尘很

多的环境 
 

斜面起

痕 
60 60 60 60 CTI 同上，但施加电

压范围为 601V-5KV 
(2)，(3)，(4) 

(8) 

漏电起痕

电压 
（续） 

( 见 第
15章) 

UL 
746A 

最短时间（

分） 
在 2.5KV 电
压 下 产 生

25.4mm 导电
痕迹的最短

300 300 300 300 CTI 同上，但施加电
压 范 围 为 5001V-
35KV 

(2)，(3)，(4) 
(8) 

性能 浸水后

尺寸变

化 

UL 
746A 

% 
最大变化百

分比 

2 2 2 2 同上页“体积电阻率”
，也可用于与带电件

维持相对位置的地方

，并可承受高湿环境 

(1)，(2)，(3) 
(4)，（7），(8) 

负载情况

下变形 
负载情

况下的

热变形

温度，

或 

比使用温度高 10℃，但不低
于 90℃ 

 维卡软

化点 
比使用温度高 25℃，但不低
于 105℃ 

 球压温

度 

UL 
746A 

℃ 
在 66psi 压
力下的最低

温度 

比使用温度与室温温差值高

40℃，但不低于 95℃ 

不用于装饰件，其它

都可用 
(1)，(2)，(3) 

(4)，（5），(6) 
（7），（8）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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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机械/电性能要求（续） 

对各阻燃等级材料的推荐值a

性能 
测试项

目 标准 单位或 PLC 

V-0
VTM-0

V-1
VTM-1

V-2
VTM-2

HB

应用b 图 8.1的图例 
在外力作

用下尺寸

变化 

抗蠕变 UL 
746C 

 在具体应用情况下评估其抗

蠕变性能 
因外力作用的所有情

况 
(1)(2)(3)(4) 
(5)(6)(7)(8) 

抗电能引

燃 
耐大电

流电弧

引燃 
(HAI） 

UL 
746A 

最大值 
PLC d

3 2 2 1 材料与非绝缘带电件

相接触或靠得很近（

对不产生电弧零件，

小于 0.8mm，对产生
电 弧 零 件 ， 小 于

12.7mm） 

(1)(2)(3)(4) 
(5)(8) 

 灼热电

阻丝引

燃 
(HWI) 

UL 
746A 

最大值 
PLCe

4 3 2 2 材料与非绝缘带电件

相接触或靠得很近（

小于 0.8mm） 

(2)(3) 
(4)(8) 

机械性能 拉伸或
弯曲强

度；拉

伸，缺

口，却

贝冲击 

UL 
746A 

MPa 
KJ/m2 

或 J/m缺口 

在应用情况下判断其机械强

度 
材料与带电件维持相

对位置不变，或屏蔽

带电件 

(2)(4) 
(7)(8) 

最高使用

温度 
相对热

指数 
（ RTI
） 

UL 
746A 

℃ 
最低值 

最高工作温度应不超过由表

33.1（见 33-39 章）求得的材
料温度极限 

不用于装饰件，其它

可用。 
(1)(2)(3)(4) 
(5)(6)(7)(8)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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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机械/电性能要求（续） 

a 对 UL 94 5VA 及 5VB 材料，以及当某种材料用于某种器具后，用火焰测试法测试，符合第 17 章“阻燃性-

12mm 火焰”，第 18 章“阻燃性-3/4”火焰”，第 19 章“阻燃性-127mm 火焰”测试要求的材料，将其视为等同于推

荐性能等级 V-1级的材料。 

b 用于安全电路的零件，要考虑阻燃性要求，受力状态下的变形，成形应力松驰，机械性能及最高工作温度要

求。如果该零件与电弧零件或火源之间的距离小于 12.7mm，则还要进行抗电气引燃测试。 
c  

漏电起痕电压（CTI）范围（V） PLC值  
 

  

 600≤TI 0  
 

  

 400≤TI＜600 1  
 

  

 250≤TI＜400 2  
 

  

 175≤TI＜250 3  
 

  

 100≤TI＜175 4  
 

  

 0≤TI＜100 5  
 

  

d  在进行 HAI 测试过程中，电极的放置位置如
13 2所述。

  
 

  

 HAI范围-引燃所需的平均电弧数量（NA） PLC值  
 

  

 120≤NA 0  
 

  

 60≤NA＜120 1  
 

  

 30≤NA＜60 2  
 

  

 15≤NA＜30 3  
 

  

 0≤NA＜15 4  
 

  

e  HWI范围-平均引燃时间（秒） PLC值  
 

  

 120≤IT 0  
 

  

 60≤IT＜120 1  
 

  

 30≤IT＜60 2  
 

  

 15≤IT＜30 3  
 

  

 7≤IT＜15 4  
 

  

 0≤IT＜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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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性能缺陷附加要求 

测试项目 整机附加要求 

1. 体积电阻率 进行整机漏电流测试-见 16.1 

2. 介电强度 用加厚材料-见 12.1 

3. 相对漏电起痕电压(CTI) 增大间隙 

4. 斜面漏电起痕电压 增大间隙 

5. 性能 进行整机煲机测试-见 27.3 

6. 受力变形 在材料存在内应力时(由成形过程或制造过程引起)进行整机

成形应力松弛变形测试-见 30.1 

由外力作用引起应力的情况下进行整机蠕变测试-见 24A 

7. 大电流电弧引燃测试(HAI) 整机进行耐大电流电弧引燃测试-见 13.3及 13.4 

8. 灼热电阻丝引燃(HWI) 整机进行异常过载测试，或灼热电阻丝引燃测试-见 14 章“

灼热电阻丝引燃(HWI)-异常过载测试” 

9. 最高使用温度 整机进行热老化测试 -见 36 章“相对热指数”，37 章“相对热

性能”，39章“温度高于最高使用温度” 

9.内隔板或垫板 

9.1當在間隙不符合要求的两相反极性非绝缘带电體或非绝缘带电體与可触及金属件之间使用隔板
或墊板時，则隔板或墊板材料应符合以下全部要求： 

a）隔板材料应为符合表 8.1要求的绝缘材料。 

b）隔板厚度最小为 0.71mm，但如果空气间隙为要求间隙的一半以上，则可用 0.33mm 的隔
板。 

例外：隔板或垫板可以比上述规定的厚度薄，但必须有单独的测试证明使用这种厚度隔

板能达到所要求的性能。例如，0.15mm 粘结云母片（mica）认为符合要求，但是，這
種隔板只限用于不受过大机械力及没有机械运动的场合。厚度≥0.18mm 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PETP）薄膜认为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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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隔板或垫板可能受到机械破坏，则其材料的机械强度（拉伸强度，剪切强度，断裂
强度，蠕变等）要与硬纸板相当。见 UL 746E“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 Filament 
Wound Tubing, Industrial Laminates,Vulcanized Fibre, and Materials used in Printed Wiring 
Boards”第 9章“Vulcanized Fibre”硬纸板的具体性能指数数据。 

9.2对于作為機械隔板﹐用來防止碰到在正确使用情况下或维护过程中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零
件，或用来防止碰到可能引起电击的電路，則隔板材料应符合表 8.1的要求。 

（刪除表 9.1） 

9.3（刪除） 

性能要求 

10.概述 

10.110–40章介绍了测试方法﹐表 4.1及表 8.1所规定的最低性能等级。有些材料可能不能满足所
有的通用性能要求，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考虑该材料是否可用。 

10.2当材料不能满足最低性能要求时,要参照一项或多项成品性能测试来确定该材料是否可用。 

电性能 

11.相对漏电起痕电压（CTI） 

11.1当电器用于多灰尘环境中，绝缘物质内部可形成导电通路，从而引起电击或火灾。相对漏电起
痕电压可对绝缘物质在潮湿及含杂质状态下的性能进行比较。 

11.2由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介绍的方
法可测得固体绝缘材料在潮湿状态下的相对漏电起痕电压。相对漏电起痕电压是一个指数，

跟实际使用中的工作电压没有直接关系。 

11.3相对漏电起痕电压测试法用于测试电压高达 600V 的相对耐漏电起痕性能。当电压高于 600V
时，可采用 15章所介绍的斜面漏电起痕测试来评估材料的耐漏电起痕性能。 

11.4如表 8.1 所示，当绝缘物质跟非绝缘导电物质或使用过程中可能接地的不带电金属件相接触，
或两者间的距离小于 0.8mm时，对于工作环境比较洁净的室内器具，其 CTI PLC值最大为 4
，对工作环境灰尘较多的室内外器具，其 CTI PLC 值最大为 3，而对于特别肮脏的工作环境
，CTI PLC最大值为 2。 

例外：如果采用预选的测试方法进行测试，则可以采用 IEC 112 所介绍的耐漏电起痕测试对
产品外壳的一部分进行测试，以确定其耐漏电起痕电压是否满足产品标准。 

11.5表 8.1的数值仅供参考,在具体产品中，要求值可以比表中数据高，也可以比表中数据低。 

12.绝缘强度 

12.1如果塑壳用来作为电气绝缘件，则在 23.0 ± 2.0℃，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放置 40小时，
以及在 35.0 ± 2.0℃，相对湿度为（90±5）%的环境下放置 96小时后，在电源频率为 50-
60Hz下，两者的绝缘强度均不小于 5000V（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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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耐大电流电弧引燃（HAI） 
13.1当塑料采用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

述的“耐大电流电弧引燃测试”进行测试时，其耐引燃性能应满足表 8.1的要求。 

例外：对于安全电路，不必进行耐大电流电弧引燃测试。 

13.2在测试过程中，测试电极放置位置如下： 

a）当带电零件与塑件之间的距离小于 0.8mm时，电极放于塑件表面上，或 

b）当塑件与带电零件之间的距离大于 0.8mm 而小于 12.7mm 时，将电极放于塑件上方，其
距离为实际应用中带电零件与塑件之间的最短距离。 

13.3对于不符合 13.1 要求的材料，应采用其成品电路的电源（电流，电压及功率因子）按 49.1 所
述过程进行短路测试（电弧测试）。 

13.4引燃要求 

a）对 V-0材料，在 15个电弧内应不引燃， 

b）对 V-1及 V-2材料，在 30个电弧内应不引燃， 

c）对 HB材料，在 60个电弧内应不引燃。 

另外，当按 49.1所述将绝缘电压（不小于 1000V，60Hz）施加于带电零件与相邻不同电位的
零件之间，持续 1分钟后，应不出现永久的黑迹。 

13.5从 49.1所述的测试可以看出，绝缘零件形状，爬电距离，塑件厚度及散热槽之类，比塑料试样
本身更耐电弧引燃。塑料试样的阻燃测试见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 

14.灼热电阻丝引燃（HWI）-异常过载测试或电热棒整机测试 

14.1概述 

14.1.1对于在耐灼热电阻丝引燃方面不能满足表 8.1 的最低等级要求的材料，要对整机进行异常过
载测试或电热棒测试。按 14.2 所述﹐将异常过电流流过载流元件，其电流值及通电时间
示于表 50.1，两者都跟产品的过电流保护装置额定值有关。所谓电热棒测试是将成品用电
热丝加热，测试温度示于表 75.1，测试温度与产品的使用状况有关。 

例外 1：当带电體与绝缘材料之间的距离≥0.8mm，不必进行异常过载测试或电热棒测试
。 

例外 2：对安全电路，不必进行异常过载测试或电热棒测试。 

14.2异常过载测试 

14.2.1塑料材料应能经受得住 50.1及 50.2所述过载测试过程中产生的高温而不燃烧。 

14.2.2如果产品不带过电流保护装置，则测试电流应按分支电路中的过电流保护装置的额定值的适
当百分比来选取，但不小于 3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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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如果产品自身有过电流保护装置，则其保护元件应该不能由用户来维护，否则，要有永久性
标识指明不可用更高额定值的保护元件来更换。 

14.3整机电热棒测试（GWEPT) 

14.3.1塑料材料应能经受住 73.1.1–73.6.2 所述的电热棒的作用。下面两种现象的任一种，均认为
测试通过： 

a）没发生燃烧 

b）试样，试样周围物质，以及燃烧颗粒承接物（不用薄纸及松木板）发生燃烧或发红，但
在移开电热棒后 30±1 秒内熄灭，视为通过该测试。但是，如果试样，试样周围物质，
燃烧颗粒承接物三种之中有一种已完全消耗掉，则测试失败。 

15.斜面漏电起痕电压 

15.1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 的斜面漏电起
痕测试用于测试耐漏电起痕电压为 600V-35KV的绝缘材料。 

15.2如表 8.1所示，绝缘材料与非绝缘带电零件，使用过程可能接地的不带电金属件或露出表面的
触片相接触或靠得很近，在 5001V-35KV电压下，用时间-痕迹方法进行测试，在 300分钟内
，其漏电起痕长度应不大于 1”。 

例外：当电压值为 601V-5KV时，要进行不少于 60分钟的时间-痕迹测试。 

16.体积电阻率 

16.1塑料的体积电阻率要求如下： 

a）在 23.0±2.0℃，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放置 40 小时后，其体积电阻率应不小于
50MΩ-cm。 

b）在 35.0±2.0℃，相对湿度为（90±5）%的环境下放置 96小时后立即进行测试，其体积电
阻率不小于 10MΩ-cm。 

例外：假如产品的漏电流符合 16.3的要求，则体积电阻率低于上述数值也视为符合要求。 

16.2体积电阻率由 UL 746A测出。 

16.3对于额定输入电压为 120V 的带电源插头器具，当按 72.1–72.5 进行测试时，其漏电流应不大
于： 

a）对于无接地（两个插脚）的便携式，驻立式或固定式器具，其漏电流应不大于 0.5mA. 

b）对于接地（三个插脚）的便携式器具，其漏电流应不大于 0.5mA。 

c）对于接地（三个插脚）的驻立式或固定式器具，其插头额定电流≤20A 的，其漏电流应不
大于 0.75mA。 

16.4漏电流泛指能在外露导电表面与地面或另一个外露导电表面之间流动的所有电流，包括电容偶
合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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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性 

17.阻燃性 — 12mm火焰测试 

17.1当器具按 51.1–51.6所述，用测试火焰作用于器具 30秒，隔 1分钟后再作用 30秒后，材料的
燃烧时间应不超过 1分钟。如试样完全被消耗掉，则测试失败。 

例外：5VA，5VB，V–0，V–1，V–2材料，其模塑件不必进行 51.1–51.6所述的燃烧测试。 

18.阻燃性 — 20 mm (3/4”)火焰测试 

18.1当器具按 52.1–52.5所述，用测试火焰作用于器具 30秒，隔 1分钟后再作用 30秒后，材料的
燃烧时间应不超过 1分钟。如试样完全被消耗掉，则测试失败。 

例外：UL 94 5VA，5VB，V-0，V-1，V-2材料，其模塑件不必进行 52.1-52.5所述的燃烧测
试。 

19.阻燃性 — 127mm (5”)火焰测试 

19.1当器具按 53.1-53.5所述进行测试时，应达到以下结果： 

a）试样受火焰作用 5 次，每次作用时间为 5 秒，两次之间间隔 5 秒，在作用第 5 次后材料
连续燃烧时间应不超过 1分钟。 

b）在测试期间，试样所产生的燃滴或火花，不应该引燃位于试样下方 305mm处的药棉。 

c）在火焰作用区域，材料的损坏应不影响到整个零件的完整性。 

例外：UL 94 5VA材料，其模塑件不必进行 53.1-53.5所述的燃烧测试。 

20.壳体阻燃性 — 746-5VS 

20.1测试要求 

20.1.1当涂覆材料按 54.1.1-54.2.7所述进行测试时，应该： 

a）在移开火焰后，所有试样的燃烧时间或发红时间，或两者之和不得超过 5秒。 

b）从试样上落下的火花应该不能引燃位于试样下方 305mm处的干药棉。 

c）所有试样均不被烧穿。 

20.1.2如果一套 5件试样中仅有一件不符合上述要求，则要用另一套 5件试样重做该测试。只有在
第二套的所有试样均符合以上要求时，才认为该厚度的材料通过该测试。 

21.壳体阻燃性 — 大面积塑壳要求 

21.1大面积是指一个不可再加以拆分的塑件，其投影面积大于 0.93 m2，或是一个线性尺寸大于

1.83m。对于大面积塑件，当用UL 723“建筑材料表面燃烧性质测试”来确定其表面燃烧性质
时，其火焰扩散指数不得超过 200。对于应用于不重要场合的塑件，也可用UL 94“辐射面板测
试”来确定其火焰扩散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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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如果塑件被一个不小于 305mm的隔火区分开，或者当器具的电源线不永久固接于电
路时，则可用UL 94“辐射面板测试”来确定材料的火焰扩散性质，其值不得超过 200。 

22.防火涂层 

22.1概述 

22.1.1本章的要求及 55 章“防火涂层测试”适用于那些为了达到相应的火焰测试要求（参看第 5 章便
携式器具及第 6章固定式或驻立式器具）而在塑件表面涂覆的防火涂层。 

22.1.2如果下面五点均符合的话，则涂层及其底材组合体可视为相当于最低阻燃级材料。 

a）底材材料为 UL 94 HB级或以上的。 

b）带防火涂层的样品，在煲机前及煲机后，均达到最低阻燃级要求，并通过胶带测试
的。 

c）为了颜色匹配，装饰及其它类似目的而涂覆的涂层，应该不对整个壳体的阻燃级别产
生不良影响。 

d）防火涂层不应对壳体的绝缘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e）在防火涂层涂覆工序，供应商应有合格的制程控制体系。 

22.1.3在任何情况下，防火涂层必须符合本章及 55章“防火涂层测试”要求，而涂层底材材料要满
足产品的温度要求。 

22.1.4当最高使用温度≤60℃时，要按 22.2.1，55.1.1.1–55.1.6.1所述对涂层与底材间的结合面进
行测试。 

22.2测试要求 

22.2.1在煲机前及按 55.1.1.1，55.1.2.1，55.1.3.2所述进行煲机后，要对试样进行测试以确定： 

a）煲机后的阻燃级跟煲机前一样还是更好， 

b）在按 55.1.4.3所述进行测试后，涂层应无明显的剥落，裂纹或起泡。 

c）与煲机前作对比，煲机后的冲击及/或弯曲强度降低量应不大于 50% 

d）试样的表面电阻。 

22.2.2当最高使用温度超过 60℃时，要对重要性能进行长期热老化研究，以确定涂层–底材之间的
介面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这些重要性能包括阻燃性，附着力，弯曲或冲击强度。参看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中的热老化测试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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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性能 

23.抗压性能 

23.1对于使用过程中不便于搬动的器具，要按 56.1所述受压力作用 1分钟，而不产生以下结果： 

a）间隙减小到低于最小许用值。 

b）造成裸露带电件或内部线路可以被触及。 

c）对绝缘产生不良影响的诸如破损，裂纹，断裂及其它类似缺陷。 

d）产生其它缺陷，加大使用器具时引发电击或火灾的可能性。 

24.冲击强度 

24.1器具应进行 57.1或 57.3所述的冲击而不出现以下缺陷： 

a）造成非绝缘带电件可以被触及（用该测试的标准探针）。 

b）产生可影响机械性能的缺陷。 

c）产生其它缺陷，加大引发电击的可能性。 

24.2对 24.1(b)，壳体表面的裂纹或凹坑，应不会影响到任何安全装置或温控器，过载保护装置，
防水装置及线套等结构零件的功能。壳体表面的裂纹或凹坑，应不会导致能可动零件露出产

品表面，从而对人体造成伤害。 
对 24.1(c)，冲击后，器具应能符合相应的绝缘强度要求。 

塑件的尺寸变化 

25.  蠕变 

25.1蠕变是指在受力情况下，材料的尺寸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将一个恒力作用于塑件上，其初始
尺寸变化量可以从应力–应变关系中求出，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尺寸变化呈缓慢上升趋
势，当达到某一点时，伸长率突然增大，这时发生断裂。从经验中得知，这种模式不适用于

硬热固性塑料。 

25.2在长时间受力状态下（比如受弯曲载荷，压缩载荷，拉伸载荷，绕弹簧丝，重力等作用），均
能产生蠕变。 

25.3对于自然消失蠕变的产品，用正常工作温度，并施加最大载荷，持续 300小时来确定塑料流的
影响。自然消失蠕变是指塑件的尺寸变化而使应力消失的蠕变。 

25.4对于非自然消失蠕变的产品，用正常工作温度，并施加最大载荷，持续 1000小时来确定塑料
流的影响。非自然消失蠕变是指外力为重力的蠕变。 

25.5在进行以上测试后，产生的变形应不： 

a）影响正常工作或正常使用， 

b）导致带电零件可以被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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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使电气间隙减小到低于绝缘强度及漏电流所要求的水平， 

d）使室外使用器具的内部零件外露，使其遭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e）导致用于安全目的的金属接头间，包括粘结接头及作为载流连接的接头的压力降低到不
合格水平。 

25.6由供应商提供的材料蠕变性能数据，可用来作蠕变分析。在使用这些数据时，要考虑测试条件
与最终使用条件的相似程度。测试条件与环境条件，以及测试应力与实际应力越相似，从测

试数据中分析得到的预测值就越准确。 

性能 

26.性能 

26.1概述 

26.1.125.2.1–25.4.1所介绍的测试方法可用于相对测量材料在高温下耐成形应力松驰的能力。在变
形温度小于其许用温度的应用场合，其测试结果要参照 30.1“成形应力松驰变形测试”的测试
结果作出判断。 

26.2维卡（Vicat）软化点 

26.2.1维卡软化点温度应比工作温度高出 25℃或更多，但不得低于 105℃。维卡软化点由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介绍的测试
来测出。 

26.3热变形温度 

26.3.1热变形温度应比工作温度高出 10℃或更多，但不得低于 90℃。热变形温度由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介绍的测试
来测出。 

26.4.球压温度 

26.4.1球压温度﹐當按 64章進行測試時﹐应比工作温度与室温之差值高出 40℃或更多，但不得低
于 95℃。 

27.紫外光照射 

27.1对于使用过程中要受大气紫外线照射的电器外壳，当按 58.1.1–58.2.11 进行测试时，其耐候性
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27.2表 27.1 列出了试样受紫外线照射后的最低性能值。当试样受碳弧灯照射 720 小时，或受氙弧
灯照射 1000 小时后，对任何厚度，任何颜色，试样的阻燃级别应保持不变。而照射后的物理
性能平均值，不得低于照射前的 70%。参见 58.2.3。 

例外 1：在不适合用标准试样进行拉伸测试，缺口冲击测试或却贝冲击测试的场合，可采用
58.2.7-58.2.11所述程序以及图 58.1 和图 58.2的器具，对产品的某一有代表性部分作测试
。 

例外 2：如果某种材料按本章要求进行测试，得出其冲击值小于 70%而≥25%，假如下面两
种情况均符合的话，则视为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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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受紫外线照射的试样，其冲击强度符合表 26.2的要求。 

b）当试样受碳弧灯照射 360 小时，或受氙弧灯照射 500 小时后，其冲击强度不低于照射
前的 80%。或者是，当需要延长照射时间而对试样用碳弧灯照射 360小时，或用氙弧
灯照射 500小时后，其冲击强度不低于前一冲击强度的 80%。 

表 27.1 受紫外线照射后及浸水后的最低性能要求 

性能 紫外线a 浸水b

阻燃级 不变 不变 

拉伸或弯曲强度c 70% 50% 

拉伸冲击，缺口冲击， 
却贝冲击c 70% 50% 

a.碳弧灯照射 720小时，或氙弧灯照射 1000小时。见 58.1.1-58.2.11 

b.在 70℃水温下浸 7天。见 59.1 

c.对功能支撑件，测试方法为拉伸强度及弯曲强度。对将承受冲击之零件，采用拉伸冲击
，缺口冲击或却贝冲击测试方法。见表 58.1 

表 27.2 球冲击强度a 

受紫外线照射后的强度百分比（%）b 未受紫外线照射的试样之球冲击强度 
英尺-磅（焦耳） 

≥70 5.0 (6.8) 

50-69 10.0 (13.6) 

25-49 20.0 (27.2) 

＜25 不符合要求 

a.易于移动的手持式器具或台式器具除外 
b.受碳弧灯照射 720 小时或受氙弧灯照射 1000 小时后，或如 26.2 所述延长照射时间
情况下的最后照射阶段后。 

28.浸水 

28.1概述 

28.1.1室外使用电器的塑料壳浸水后不能有丝毫降解现象。材料的耐浸水降解性能要按 27.1.2 ，
59.1及 59.2所述程序来判定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 

28.1.2表 26.1 列出了试样浸水后的最低性能值。当试样在水温为 70℃的热水中按 59.1 所述浸泡 7
天后，对任何厚度，任何颜色，试样的阻燃级应保持不变。而浸水后的物理性能平均值，

不得低于浸水前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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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尺寸变化 

28.2.1当塑壳在蒸馏水中浸泡 168小时后，如果其尺寸变化量大于 2.0%，则要按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进行整机测试
，以确定工作环境中大气条件引起的尺寸变化是否导致： 

a）间隙减小使得漏电流增大， 

b）浸水后造成介质击穿， 

c）塑件的变形或溶胀导致器具工作性能降低。 

特殊最終使用因素 

29.异常工作 

29.1当按 60.1 所述进行测试时，材料应不发生燃烧，不可露出导电件，覆盖于塑壳上的可燃物质
也不可有发红或燃烧现象。假如塑壳上的可燃物质不发生燃烧，则尽管塑件有变形，收缩，

膨胀或裂纹的存在，也视为符合要求。 

30.恶劣条件 

30.1在进行 61.1所述测试后，如果其电气部分没有被烧坏，则其空载输入电流应不大于测试前空
载电流的 150%。 

30.2在进行 61.1测试过程中，电气部分被烧坏后，不应该产生： 

a）塑壳持续燃烧 1分钟以上。 

b）引燃紧靠塑壳的薄纸或粗布。 

热性能 

31.成形应力松驰变形 

31.1当器具按 63.1或 63.2（根据表 4.1来确定适用于哪一项）所述进行煲机后，材料不应变软，
将其冷却至室温后，尺寸的缩小及变形也不可产生以下现象： 

a）使两相反极性的非绝缘带电零件之间，非绝缘带电零件与可触及的不带电或接地金属片
之间，非绝缘带电零件与塑壳之间的间隙减小到低于最低许用值。 

b）使非绝缘带电零件或内部线路可以被触及，或者是破坏了塑壳的整体性，使其不能很好
地起到保护内部零件的作用。 

c）使电源线不符合拉力测试要求，如果有电源线的话。 

d）影响器具的正常工作或使用。 

例外：对硬热固性塑料及低压泡沫成形件，不必进行 63.1或 63.2所述的煲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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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马达输入测试 

32.1在按 62.2 所述进行煲机后，当按 63.1 所述在额定电压下不带负载工作时，其输入电流应不大
于煲机前空载电流的 150%。 

33.成形应力松驰变形后的电源线拉力测试 

33.1当器具按 63.1或 63.2（根据表 4.1来确定适用于哪一项）所述进行煲机，并待其冷至室温后
，应对试样进行电源线拉力测试，测试结果应符合相应的产品要求。 

34.温度要求-通用 

34.1已知材料性能是温度和时间的连续函数，高温下的降解速度比低温下要快得多。单纯一个温度
指标不能用来说明材料的性能，因为温度与以下各项有关：材料类别及其添加剂、填充剂；

材料性能值及其应用中的应力水平；工作时间及能引起电击，火灾或对人体造成伤害的零件

故障的影响。 

34.2表 34.1及 35–38章介绍了几种确定材料温度极限的方法，任一种方法都可用来确定材料的温
度极限。第 69章“温度要求-举例说明”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如何运用温度要求。 

34.3第 40章“高于最高使用温度下的温度极限”介绍了当材料在超过温度极限下工作，或工作过程中
其工作温度呈周期性变化情况下，确定其等效温度的方法。 

表 34.1材料温度极限类型 

章节 温度极限类型 方法大纲 

35 功能使用温度指数 
这是确定温度极限的最普通方法。这种方法

不需了解材料的组成成分，只根据材料的使

用功能来确定其温度极限。 

36 普通热指数 
根据材料的类别（化学结构，填充剂，添加

济等）来确定最高温度极限，而不考虑其最

终使用状况。 

37 相对热指数 
将材料的长期重要性能值与标准材料的性能

值相对比，从而求出该材料的温度极限。需

要了解其最终使用基本功能。 

38 相对热性能 

这是确定温度极限的最具体的方法。根据材

料具体使用情况下的应力水平来确定材料的

温度极限。在确定其温度极限前，需要了解

材料的长期热老化性能（见 36 章，相对热
指数）。 

35.功能使用温度指数 

35.1表 35.1列出了某一使用功能下材料的最高温度极限，这些指数与材料的类别无关。 

35.2功能使用温度指数跟材料厚度及颜色无关。 

35.3在按“成形应力松驰变形”要求进行煲机前及煲机后，塑料的最高工作温度不超过表 35.1 所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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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且其阻燃性符合整机的要求的话，则该塑料符合本标准要求。如果对煲机后的要求与煲

机前相同，而且煲机后的测试符合要求的话，则可不要求进行煲机前测试。 

例外 1：对硬热固性塑料及低压泡沫成形塑件，不要求进行“成形应力松驰变形”处理。 

例外 2：如符合以下两点要求，则不要求进行阻燃处理。 

a）长期热老化后，不降低材料的阻燃性能。 

b）进行长期热老化的试样有一个厚度≤待测品的壁厚 

35.4材料最高工作温度高于表 35.1所列数据时，如果该工作温度满足普通热指数（第 35章），
或满足相对热指数（36章），或满足相对热性能（37章）时，则视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表 35.1基于最终使用功能的塑料的最高温度极限 

塑料的温度极限 ℃（℉） 
应用场合 

塑壳 其它零件a

便携式，有人看管，间断工作家用电

器 
80（176） 65（149） 

其它便携式器具 65（149） 65（149） 

其它器具 50（122） 50（122） 

a 装饰零件除外 

36.普通热指数 

36.1表 36.1 列出材料的普通热指数，这些指数是根据以前的适用工作状况，材料的化学结构以及
对绝缘系统进行测试而得到的。普通热指数不清适用于一类材料中的每一种材料。 

36.2表 36.1没列出的材料，其普通热指数均视为 50℃（122℉）。 

36.3表 36.1没列出的材料，其普通热指数均与材料的厚度及颜色无关。 

36.4最高工作温度高于表 36.1 所示温度的材料，如果该温度满足功能使用温度指数（35 章），或
满足相对热指数（37章），或相对热性能（38章），则视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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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普通热指数a 

材料 ISO 缩写 普通热指数，℃ 

聚酰胺（尼龙 6，11，12，66，610，612）b (PA) 65 

聚碳酸脂b (PC) 80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模塑树脂b (PETP) 75 

薄膜（0.25mm） (PETP) 105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b (PBTP) 75 

聚丙烯b,h (PP) 65 

聚氨醚g - 105 

聚苯硫醚 (PPS) 130 

模塑酚醛树脂c (PF) 150 

模塑三聚氰胺c,d及模塑三聚氰胺/酚醛树脂c,d-   

比重＜1.55  130 

比重≥1.55  150 

聚四氟乙烯 (PTFE) 180 

聚氯三氟乙烯 (PCTFE) 150 

氟化乙丙烯 (FEP) 150 

尿素甲醛c (UF) 100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b (ABS) 60 

硅模塑树脂c,d  150 

硅橡胶-   

模塑树脂 (SIR) 150 

室温硫化或热固化膏 (RTV) 105 

环氧- (EP)  

模塑树脂c,d  130 

粉末涂料  105 

陶瓷填充树脂b,i  90 

模塑己二烯酞酸脂c,d  130 

模塑不饱和聚合物c,d (UP)  

AMC，BMC，DMC，SMC, TMC 电气 105e

 机械 130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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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续)普通热指数a 

材料 ISO 缩写 普通热指数，ºC 

液晶聚合物h (LCP) 130 

层压木质纤维  60 

硫化纤维  90 

冷塑酚醛树脂,三聚氰胺或   

三聚氰胺/酚醛树脂混和物d-   

比重＜1.55  130 

比重≥1.55  150 

冷塑无机物  200 

(水泥等)混和物   

合成云母,粘结树脂 -   

环氧,醇酸粘结剂,或   

聚脂粘结剂  130 

酚醛粘结剂  150 

硅粘结剂  200 
a除非特别指明是共聚物或混合物，普通热指数均指均聚树脂。如果是合金，则混合物中各组分都

要确定其最低普通热指数。 

b包括玻璃纤维增强剂和/或滑石，石棉，矿物质，碳酸钙及其它无机填料。 

c仅指在高温高压下模塑而成的化合物，诸如注塑成形，压缩成形；不包括经开式模或低压模加工
而成的化合物，诸如手工涂覆，粉末喷涂（流化床，静电喷涂，热浸，浇涂） 

d包括含纤维系填料（合成有机纤维除外）的材料，但不包括在液态使用的增强纤维树脂。在
105℃以下，合成有机填料视为符合要求。 

e如果试样在 180℃恒温箱中老化处理 504 小时后，其绝缘强度不小于老化前绝缘强度的 50%的
话，则普通热指数不包含 130℃。测试要在干燥条件下进行。试样从炉中取出后，至少要经
过 2小时的干燥及冷却才可以进行测试。 

f仅包括纯芳香族液晶热聚合物；纯芳香族氨基聚合物及纯芳香族聚醚；不包括非结晶形的液晶脂
肪-芳香族聚合物，这种聚合物的主链由脂肪族组成，而不是芳香族（甲基或芳香族除外）。

g只包括聚氨醚模塑树脂。 

h包括乙烯单体重量成分不大于 25%的聚丙烯共聚物。 

i加入酸酐或芳香胺固化剂的多元液态环氧材料，普通温度指标达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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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相对热指数 

37.1材料的相对热指数是评估材料长期热老化数据的依据，后者是按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介绍的方法获得的。 

37.2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材料的热老化
性能的求解方法为：预估一个性能值，然后在几个较高的老化温度下测出老化后的性能的变

化量，用描点法将时间的对数与绝对温度的倒数的关系在图中表示出来，用回归分析的最小

面积法把各点用直线连接起来。时间-温度关系式为： 

Ln(t) = A +B/T 

式中， 

A为常数（频度因子） 

B为激活能（能量常数） 

T为绝对温度，ºK（ºC + 273.16） 

Ln为自然对数 

37.3将待测试材料与已证明有良好使用性能的其它材料一起作测试，并将待测试材料的热老化性质
与其它材料的热老化性质作对比，从而估算出待测试材料能满足使用性能的相对热指数。对

每种材料，可得出几个相对热指数，每个相对热指数对应于一种具体的性能，颜色及材料厚

度。 

37.4当材料的最高使用温度高于相对热指数时，如果该温度符合功能使用温度指数（35 章）或相
对热性能（38章）要求，则视为符合本标准要求。 

38.相对热性能 

38.1有机绝缘材料的相对热性能（RTC）关系到在最高工作温度下，材料的重要性能能满足要求，
使产品在最大预期寿命内，机械及电性能均能满足使用要求。一般来说，假如对材料的重要

性能（机械，电气，冲击）及最小厚度有要求，可用相对热指标（RTI）来代表相对热性能
（RTC）。如果器具允许有更大程度的热降解的话，则工作温度可比相对热指数（RTI）高。
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热疲劳测试数据来分析材料的各项重要性能。热疲劳测试按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进行。各项数据如
下： 

a）从 UL 746B得到的 RTI值 

b）寿命方程式斜率（B），B的定义见 37.2 

c）性能过剩因子（P），即重要性能值与允许值之比 

d）可用一个或多个温度的性能–时间退化曲线来求取性能老化到一定数值（f）所需要的时间
（t1），以及正常寿命时间（t0）。 

38.2相对热性能不能由一般性能测试测量出来，比如短期性能数据及长期相对热指数，而应该测量
材料的重要性能值，从而确定在指定应用情况下允许的老化值。 

38.3为了确定材料在具体器具的许用工作温度，必须对成品进行功能使用评估。 

38.4一个零件的热容涉及到在特定应用情况下的热性能要求，机械性能要求及电性能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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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零件在一种使用情况下测出的热容值，不能用于另一使用情况，尽管是同一种材料，甚

至在某种情况下，用同一个零件。 

38.5从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加速热老化
测试中得到的数据，可作为材料在具体使用情况下评估热容的基本依据。 

38.6相对热性能可用以下式子求出： 

RTC = [1 / (RTI + 273.16) － (logF) / B]-1 － 273.16 

式中， 

F为t1/t0的比值， 

t0 为性能降低到 50%时的正常时间 

t1 为性能降低到f%时的时间，是一个计算值 

P为性能过剩因子 

38.7由于 RTC 值仅仅考虑缓慢的化学分解作用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确定在其它短期热因
素作用下，比如软化，变形以及由于快速分解引起的重量减少等因素作用下，RTC 是否产生
性能恶化。这些影响很容易测到，因为这是材料自然属性，可用标准材料在短时间内测量出

来。对于热塑性塑料，可用加载下的热变形测试，或球压测试，或维卡测试来求出软化点温

度。对于热固性塑料，可用热重量分析法或其它等效分析测试方法来求出开始发生急剧分解

的温度。 

38.8如果一项重要性能（比如冲击机械性能）的 RTC 计算结果使得另一项重要性能（如不受冲击
的机械性能或电性能）的极限温度升高到高于 RTI 值，则必须用后者的 RTI 值来计算另一项
性能的 RTC值。 

39.相对热性能（第二方案） 

39.1材料的相对热性能关系到当产品处于相对热指数（RTI）温度与软化点之间时，材料履行其机
械或电性能的能力，以及当产品长期处于工作温度下，使用功能不受到影响的能力。具体应

用情况下的相对热性能评估，要用本章所述的流程对实际零件作热老化测试。 

39.2材料的相对热性能不只是由测量材料性能而得出结果，而是要通过分析高温煲机前后的性能变
化，以及对材料的具体使用功能的全面了解来确定。 

39.3为了确定材料在器具中的合理工作温度，必须对整机使用功能进行评估。 

39.4一个具体零件的热性能跟特定应用情况下的热性能，机械性能及电性能有关。因此，一个零件
在一种使用情况下测出的热性能值，不能用于另一使用情况，尽管是同一种材料，甚至在某

种情况下，用同一个零件。 

39.5从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加速热老化
测试中得到的数据，可作为材料在具体使用情况下热性能评估的基本依据。 

39.6由材料的重要性能热疲劳特性线，根据相对热性能特性线的斜率与热疲劳特性线相同的性质，
以及它通过座标为（最高工作温度，寿命）的点，就可以画出相对热性能特性线。70章“温度
要求–举例说明”用实例阐述了如何构建及使用相对热性能特性线。用温度的倒数与时间的对数
关系，画出热疲劳特性线，从而得出相对热性能特性线的画线步骤如下： 

a）从材料的相对热指数处画一条垂线，该垂线与热疲劳特性线的交点座标就是估算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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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交点处画一条水平线，直到零件的最高工作温度点 

c）通过该最高工作温度点画线，使其与热疲劳特性线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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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 按 61.1及 61.2所述进行测试后，材料不得： 

a）阻燃级降低到不符合要求， 

b）降低机械或电性能，或者 

c）变软到： 

1）不能作为导电零件的机械支撑装置，或者 

2）减小相反极性的非绝缘带电体之间，非绝缘带电体与不带电金属件或接地金属之间
的间隙到低于最小许可间隙以下，或者 

3）非绝缘带电体或内部线路可被触及，或者 

4）使电源线拉力测试达不到要求，或者 

5）影响整机的工作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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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短时温度高于最高使用温度 

40.1电器在工作过程中，或工作刚结束时，其温度可能达到最高。在某种工作场合或某种产品结
构，假如材料的老化性能允许的话（见相对热指数），短时温度超出热指数极限也许可以接

受。可能需要运用 37章的相对热性能来确定是否符合要求。 

40.2例如，采用自动复位温控器的加热器具，在开始几个工作循环中，其工作温度最大，在随后的
工作中，由于环境温度升高，温控器在较低温度下切断电路。 

40.3在很多情况下，产品的温度变化与时间呈指数函数关系，其周期及时间常数与产品的几何形
状，产品的热量集中程度，以及热源的大小有关。 

40.4当已知时间–温度曲线时，可将其分解成i个“台阶”，每一台阶为一恒定温度Ti，在该温度下持续

一小段时间fi，这样，其等效连续使用温度Teq为： 

Teq = -B / In [∑（fi x Exp（-B/5i））] 

其中： 

Teq 为等效连续使用温度，单位为°K 

B为Arrhenius关系式L = AeB/T中的激化能常数，B = -E / R，E为激化能（单位：电子伏）R
为玻耳兹曼常数，R=8.62 x 10-5 

In为自然对数 

Exp( )是以 e (=2.718284)为底，以（ ）为幂的函数 

近似台阶始终位于实测曲线的上方，如 68章“温度高于最高使用温度”的例子所示。 

特殊应用 

41.概述-胶粘剂 

41.1这些要求适用于粘结结构零件的胶粘剂，在这些结构零件中，胶粘剂用来使产品不引发电击，
火灾及对人体的伤害。 

41.2这些要求不适用于生产印刷线路板的胶粘剂，印刷线路板的胶粘剂要求见 UL 796“Standard for 
Printed-Wiring Board”。 

41.3胶接接头应该符合 42章“功能分析”要求，43章“分析程序”及 71章“胶粘剂-特殊应用”要求。 

42.功能分析 

42.1应该根据胶粘剂在整机中的功能分析结果，从而对胶粘剂的性能提出相应的要求。粘结强度是
粘结接头的重要性能指标，应尽可能选用跟最终使用情况相接近的测试方法来测试。 

43.分析流程 

43.1整机分析 

43.1.1用于固定电器重要部件的胶接接头，在初始状态下，应能承受 4 倍于实际应用中所受的作用
力。 

43.2.环境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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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求取重要性能初始值的测试方法，应该跟实际使用状况尽可能接近。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机器
可能遇到的环境条件，以及在使用时可以预见的滥用状况，受这些因素影响的重要性能值，

要用相同的测试方法来测试。受这些因素作用后，重要性能降低量不能大于 50%。 

44.线圈架 

44.1应用于绝缘系统中的材料，应该按 UL 1446“requirements for systems of insulating materials-
general”来评估。 

45.绝缘保护涂层 

45.1在某些电器的印刷线路板中，有些相反极性的非绝缘带电零件之间，或非绝缘带电零件与可触
及不带电金属零件之间的电气间隙不够，这时可用绝缘保护涂层来保护上述零件免受环境大

气的影响，并提高线路板的绝缘强度。本章及第 70章“绝缘保护涂层测试”要求，适用于这种
绝缘涂层。 

45.2带绝缘保护涂层的印刷线路板，要按 ANSI/UL 796“Standard for Printed-Wiring Boards”来评
估，并必须符合 70章“绝缘保护涂层测试”的要求。 

45.3各类工业用途层压材料都要按 UL94进行燃烧测试。测试试样为带最小厚度及最大厚度绝缘保
护涂层的空板。绝缘保护涂层应不降低底材的阻燃性能。 

例外 1：ANSI FR-4的测试结果可用于 ANSI FR-5，G-10，G-11，CEM-1及 CEM-3等材料。 

例外 2：ANSI XXXPC 的测试结果可用于 ANSI X，XP，XPC，XX，XXP，XXX 及 XXXP 等材
料。 

例外 3：ANSI GPO-2的测试结果可用于 ANSI GPO-3材料。 

例外 4：底材为 HB级的层压材料不要求进行燃烧测试。 

金属化零件 

46.概述 

46.1某些产品出于装饰目的，或为了抑制电磁干扰（EMI）而在零件外表面电镀一层或几层金属
膜。47章“韧性镀层”，48章“脆性镀层”以及 73“胶带测试”对这些零件的涂覆过程提出了相应
的要求。 

46.2这些要求的目的是通过粘结强度测试（韧性镀层）或胶带测试（脆性镀层）来验证底材与金属镀
层之间的整合度。当降低粘结强度易于引发电击，或引发火灾，或两者都可发生时，这些测试结

果用来判断这些镀金属件是否符合要求。 

46.3当金属化零件作为导电零件时，还要增加其它要求。 

46.447 章“韧性镀层”及 48 章“脆性镀层”都是金属化零件的性能要求。47 章适用于韧性镀层，比如
镀铜零件的性能要求；而 48 章及 73 适用于脆性镀层的性能要求，比如为了屏蔽电磁干扰而
采取真空镀金属，火焰喷涂，阳极化处理等等。



July 7, 1999   Polymeric Materials – Use in Electrical Equipment Evaluations – UL 746C (对使用于电器中的塑料的评估) 42

47.韧性镀层 

47.1金属化零件应无起皱，麻点，起泡，锈斑等缺陷，因这些缺陷可引发电击，火灾或伤害人体，
并且在整个宽度范围内，镀层金属与底材的初始平均粘结强度应不小于 36g/mm。粘结强度将
按照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测试镀铜
平板的粘结强度而得到。0.05mm铜膜厚度的测试结果，同样适用于小于 0.05mm的铜镀
膜。 

47.2金属化零件经过加速老化煲机及温度循环煲机后，在整个宽度范围内，其粘结强度应不小于
18g/mm。煲机要求见 73.5 (b)，(c)及(d)。 

47.3如果金属化零件预期工作温度高于最低的 RTI值，则必须按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的煲机程序进行煲机，然后测试粘结强度值，作
为评价热降解性能的指标。煲机后粘结强度应不小于初始粘结强度的 50%。 

48.脆性镀层 

48.1金属化零件应无起皱，麻点，起泡，锈斑等缺陷，因这些缺陷可引发电击，火灾或伤害人体；
并且在整个宽度范围内，在煲机前及煲机后，镀层金属间的粘合力，以及镀层金属与底材之

间的附着力，都应该达到要求。附着力在试样的平面部分进行测试而得到。附着力必须按

ASTM D 3359 “Standard Methods for Measuring Adhesion by Tape Test” 的 A或 B方法及
73章所述测试方法进行测试。 

48.2如果金属化零件预期工作温度高于最低的 RTI值，则必须按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的煲机程序进行煲机，然后进行胶带测试，以评
价其热降解程度。煲机后镀层应符合 48.1要求。 

性能测试 

49.概述 

49.1说明 

49.1.1除非另有说明，电压及电流值均指有效值（rms）。 

49.1.2对于交直流两用器具，如果不能确定哪种电源产生更不利条件，则先用交流电源进行测试，
再用直流电源进行测试。 

49.2电压表 

49.2.1除非另有说明，当测量电压≤1000V 时，电压表的最小阻抗为 2000Ω/V；当测量电压＞
1000V时，电压表的最小阻抗为 20,000Ω/V。 

49.2.2当测量开路电压用于确定漏电流时，电压表的输入阻抗应不会对被测电路产生太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测量开路电压的电压表，其输入阻抗不得小于 1MΩ。 

49.2.3对于在使用过程或用户维修保养过程可被触及的导线，插口或元件，要按使用状态进行接
插，及按维修后的一切可能位置布置。 

49.3粗布规格 

49.3.1用于测试的粗布应为经过漂白的粗棉布，重量为 26-28m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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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2用到粗布的测试应在无风的房间里进行。 

49.4电压和频率 

49.4.1所有开机测试都应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进行。 

49.4.2对于只有一种额定频率的产品，在该额定频率下进行测试；对于有两种额定频率的产品，如
果其中的一个标定值为 60Hz的话，则用 60Hz进行测试。如果允许用另一种频率作测试的
话，也可以用另一种频率进行测试。 

49.4.3如果产品可在备用电源下工作，比如 DC变压器，车载电池之类，如果有需要的话，要在这
些备用电源下进行测试。 

49.4.4除非个别测试方法另有规定，在测试前及测试过程中，试样周围的标准气候环境为：温度介
于 15℃至 35℃之间，相对湿度介于 45%至 75%之间。 

50.整机耐电弧测试 

50.1耐电弧测试电流将作为确定最大正常工作电流和最小功率因子的依据。测试电压等于带电零件
两端的电压。电弧在带电零件与最有可能发生击穿的相邻零件间产生。电弧将用来引燃壳体

材料或引燃带有不同电位的零件之间的绝缘材料。电弧将由铜探针或不锈钢导电探针产生。

探针将以 40个电弧/分钟的速度沿绝缘材料表面引发电弧痕迹或黑迹（如果 40个电弧/分钟行
不通，则速度可降为 30个电弧/分钟）。 

51.异常过载测试 

51.1为了确定塑料是否符合 14.2 的要求，几台器具或器具的某一部分，按表 51.1 所示的每一过载
电流及测试时间进行测试。如不出现 51.2现象，则每种过载测试只需一个样品。 

51.2如果有一个样品在达到表 51.1 所示的最短测试时间前断开，则用另外三个样品，按 51.6
（b）–（i）所示的较小一级电流值进行测试，测试时间为表 51.1 导体不发生断开的最大过载
电流所对应的最短测试时间，或 7小时。 

51.3在按 51.6 所示顺序进行测试时，如果异常过载测试进行了 7 小时或按表 51.1 所示的全时间测
试后，过载保护装置不动作，则不必进行剩下的测试。例如，当做 51.6(a)的测试时，输入
110%过载保护电流（即对 30A 过载保护装置用 33A 电流）持续 7 小时，输入 135%过载保
护电流（40.5A）持续 60分钟，输入 200%过载保护电流（60A）持续 2分钟后，如果过载保
护装置不断开，则不必进行（b）-（i）的测试。 

51.451.6（b）–（h）所示的过载电流值，为未达到表 51.1 所示测试时间而使导体断开的电流的较
小过载电流。51.6（b）–（i）所述的基本测试电流，是指表 51.1 导体不发生断开的最大过载
电流。如果施加 1.1 倍过载保护电流进行测试，未达到 7 小时而导体已断开，则基本测试电
流为器具的额定电流。



July 7, 1999   Polymeric Materials – Use in Electrical Equipment Evaluations – UL 746C (对使用于电器中的塑料的评估) 44

表 51.1异常过载测试 

最短测试时间 

过电流保护装置额定值 110%电流 a

135%电流 200%电流 

0-30 A 7 小时 60分钟 2分钟 

31-60 A 7 小时 60分钟 4分钟 

61-100 A 7 小时 120分钟 6分钟 

101-200 A 7 小时 120分钟 8分钟 

201-400 A 7 小时 120分钟 10分钟 

a 当温度保持稳定时可终止测试，因为温度稳定表明已达到最终结果。 

51.5为了说明问题，请看以下两个例子： 

例 A： 

假设待测试器具的额定电流为 10A，其过电流保护装置额定值为 30A，让第一个样
品，我们将其称为样品 1，输入 1.1 x 30 = 33A电流持续 7小时，另一个样品，将其称
为样品 2，输入 1.35 x 30 = 40.5A电流持续 60分钟，第三个样品，即样品 3，输入 2 
x 30 = 60A电流持续 2分钟。时间结束后，如果样品 1，样品 2的导体均没断开，而样
品 3的导体断开，这样，另一套 3个样品，将其称为样品 4，样品 5，样品 6，将要进
行 60分钟的异常过载测试，其输入电流为基本测试电流（40.5A）加上过载电流
（60A）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75%，即 40.5 + 0.75 x（60 - 40.5）= 55A 

例 B： 

在例 A中，如果时间结束时，三个样品的导体均断开，则另一套三个样品，即样品 4，
5，6，将要进行 7小时的异常过载测试，其输入电流为基本测试电流（即额定电流
10A）加上过载电流（33A）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75%，即 10 + 0.75 x (33 – 10) = 
27.25A 

51.6在以下任一受载情况下，器具应不产生燃烧，无不适当变形，材料不熔化： 

a）按表 50.1输入过载电流值。 

b）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75%。 

c）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50%。 

d）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25%。 

e）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20%。 

f）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15%。 

g）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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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加上过载电流与基本测试电流之差的 5%。 

i）输入电流等于基本测试电流。 

51.7为了验证材料是否满足 51.2的要求，用三台整机，每台机按 51.6（a）-（i）所述进行测试。 

51.8为了调节输入电流，将待测器具串接一只可变电阻。可变电阻应便于调节，使得在进行 51.6
（b）–（i）各项测试时，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可达到所需电流值，如果有必要，可在开始测试
后 1分钟内重调一次。 

51.9对于带有内置式保护装置（如 14.4所示）的器具，在 51.6（a）–（h）的测试过程中，如果保
护装置动作，则可以终止测试；对于自动循环式保护装置，则要按表 51.1 所示进行全时间测
试。 

51.10异常过载测试的样品准备如下： 

b）在软木板上覆盖一张白纸，将样机置于白纸上。 

c）待测样机要接通到恰当的电源上，该电源可以为低压低电流型电源，熔断电流不小于
30A。 

51.11每个异常过载测试要按 51.2 及表 51.1 所示测试时间连续进行测试，但当时间还没到时，便
发生燃烧，电路烧断等现象，则终止测试。 

52.阻燃性 – 12 mm火焰测试 

52.1三个样品用于做测试，可以是整机，也可以是相关的组件，但要求对性能有影响的元件或其它
零件应留在原位。测试前，将待测样品在恒温箱中煲机 7 天，炉内温度比待测机器的最高工
作温度高 10℃，但不低于 70℃，接着在 23.0±2.0℃，相对湿度为（50±5）%的炉中煲机不
少于 4小时，然后按 52.2-52.6所述进行测试。 

例外：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只做非煲机样品测试： 

a）长期热老化后，材料的阻燃性能不下降。 

b）用于做热老化测试的某一样品厚度≤塑件厚度。 

52.2对于组件样品，按 52.5 所述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样品周围应无风，并按其工作位置将样
品固定起来。将火焰作用于样品的内表面因靠近火源而有可能被引燃的地方。如果有几个零

件位于火源附近，则每个样品要在不同位置进行测试。 

例外：如果为密封型器具，或不可能将火源作用于内表面，则可将火源作用于外表面。 

52.3关于 52.2，最有可能被引燃部分应视为产生电弧零件或其它潜在火源的相邻零件。 

52.4火焰灯的灯管长度不少于 35mm，内径为 0.5±0.1mm，外径不得超过 0.9mm。火焰灯应无通
风孔。气源为丁烷气体，纯度不能低于 95%，热能大约为 122MJ/mm3。 

52.5将火焰灯处于竖直位置，调节气源，使火焰长度达到 12mm。将火焰作用于样品上 30秒时
间，作用两次，两次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1分钟。作用位置按 52.3所述进行选择。 

52.6如果一套三个样品中有一个不符合 17.1 要求，则用另一套三个样品再做测试。第二套的三个



July 7, 1999   Polymeric Materials – Use in Electrical Equipment Evaluations – UL 746C (对使用于电器中的塑料的评估) 46

样品都符合 17.1的要求，则视为测试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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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阻燃性 – 20 mm (3/4＂)火焰测试 

53.1三个样品用于做测试，可以是整机，也可以是相关的组件，但要求对性能有影响的元件或其它
零件应留在原位。测试前，将待测样品在恒温箱中煲机 7 天，炉内温度比待测机器的最高工
作温度高 10℃，但不低于 70℃，接着在 23.0±2.0℃，相对湿度为（50±5）%的炉中煲机不
少于 4小时，然后按 53.2-53.5所述进行测试。 

例外：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只做非煲机样品测试： 

a）长期热老化后，材料的阻燃性能不下降。 

b）用于做热老化测试的某一样品厚度≤塑件厚度。 

53.2对于组件样品，按 53.4 所述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样品周围应无风，并按其正常工作位置
将样品固定起来。与塑件相接触或固定于塑件上的非塑胶件，不必将其移除，并且尽可能保

留内部结构于原位。将火焰作用于样品的内表面因靠近火源而有可能被引燃的地方。如果有

几个零件位于火源附近，则每个样品要在不同位置进行测试。 

例外：如果为密封型器具，或不可能将火源作用于内表面，则可将火源作用于外表面。 

53.3关于 53.2，最有可能被引燃部分应视为线圈、开式开关、产生电弧零件等的相邻零件。 

53.3.1火焰灯的灯管长度为 100±10mm，内径为 9.5±0.3mm。灯管端部不再安装其它装置，比如稳
定器之类。火焰灯规格应该符合 ASTM D5025“Specification for a Laboratory Burner Used 
for Small-Scale Burning Tests on Plastic Material”的要求。调节气源及火焰灯的入风口，使
其产生 20 ±1 mm（即 3/4＂）的带黄色火焰尖的蓝色火焰。增大气源直至黄色火焰尖刚好消
失。如果需要，测量火焰高度并重调一次。按 ASTM D 5207要求，测试火焰至少要每月校
正一次，而且当变更气源，变更测试品，或当测试数据有颖问时，都要重新校正测试火焰。 

53.4将火焰作用于样品上 30 秒时间，作用两次，两次之间的时间间隔为 1 分钟。作用位置按 53.3
所述进行选择。采用工业等级甲烷气（纯度不低于 98%）作为燃烧气，并采用流量表及控制
阀控制气体匀速流动。供气系统排布如图 53.1 所示，调节控制阀，使气体流速达到
105ml/min，压力小于 10mm 水压，参见 ASTM D5207。流量表可以是流速流量表，也可以
是体积流量表，精度为±2%。 

例外：在 23℃时热能大约为 37MJ/m3的天然气效果跟甲烷气差不多，但是，如果有争议，

采用甲烷气来测试。 

53.5如果一套三个样品中有一个不符合 18.1 要求，则用另一套三个样品再做测试。第二套的三个
样品都符合 18.1的要求，则视为测试合格。 

图 53.1燃烧灯供气系统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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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阻燃性 — 5” 火焰测试 

54.1三个样品用于做测试，可以是整机，也可以是相关的组件，但要求对性能有影响的元件或其它
零件应留在原位。测试前，将待测样品在恒温箱中煲机 7 天，炉内温度比待测机器的最高工
作温度高 10℃，但不低于 70℃，接着在 23.0±2.0℃，相对湿度为（50±5）%的炉中煲机不
少于 4 小时，然后按 54.2–54.5 所述进行测试。将火焰作用于样品的内表面因靠近火源而有
可能被引燃的地方。如果有几个零件位于火源附近，则每个样品要在不同位置进行测试。 

例外：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只做非煲机样品测试： 

a）长期热老化后，材料的阻燃性能不下降。 

b）用于做热老化测试的某一样品厚度≤塑件厚度。 

54.2如果一套三个样品中有一个不符合 19.1 要求，则用另一套三个样品再做测试。第二套的三个
样品都符合 19.1的要求，则视为测试合格。 

54.3燃烧灯及其调节和校准方法与 3/4”火焰测试相同，不相同的是： 

1）气体流动速度为 965ml/min，压力为 125±25mm水压， 

2）火焰高度可调，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火焰垂直高度大约为 125±10mm，内层蓝色
火焰锥高度为 40±2mm。 

54.4当用整个外壳进行测试时，样品将按其工作位置支撑起来。如果不影响测试的话，样品支撑于
无风的测试炉中。在火焰作用点下方 305mm 处放一层全棉药棉。火焰与垂直方向成 20º 作
用于内部最有可能被引燃的部分（最接近带电零件或电弧零件，线圈等部分），火焰尖与样

品接触。每个样品的火焰作用位置不同。气源采用工业等级甲烷气，并用控制阀及流量表控

制气体匀速流动。 

例外 1：如果为密封型器具，或不可能将火源作用于内表面，则可将火源作用于外表面。 

例外 2：在 23℃时热能大约为 37MJ/m3的天然气效果跟甲烷气差不多，也可采用。 

54.5火焰作用 5秒时间后，隔 5秒再作用一次，这样共作用 5次。 

55.壳体阻燃性 — 746-5VS 测试 

55.1测试装置 

55.1.1测试装置包含以下器具： 

a）炉腔，或实验容器，测试过程中无强制空气对流。 

b）实验灯 -本生灯（即煤气灯）或梯瑞尔灯，灯管长 100 ± 10mm（3.94 ± 0.39”），灯管
内径 9.5±0.3mm（0.374±0.012”）。管尾不附加任何物体，如稳定器。 

c）环形夹持架 -可调环形夹持架，把试样夹持于铅垂位置。 

d）气源–工业甲烷气体供给装置，带控制阀及流量表，以达到匀速流动。热能大约为
37MJ/m3的天然气，效果跟甲烷差不多。但是，当有疑问时，仍用工业甲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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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固定块 -把测试灯夹持于与铅垂方向成 20º 的位置。 

f）秒表或其它计时器。 

g）内装无水氯化钙的干燥器。 

h）空调房或恒温恒湿箱，使温度稳定在 23±2℃（73±3.6℉），相对湿度为（50±5）%。 

i）热处理炉 -恒温箱，温度稳定在 70±1℃（158±1.5℉）。 

j）药棉。 

55.1.2样品大小为 152x152mm，板厚包括最小厚度，最大厚度，以及一系列中间厚度。中间厚度
板的厚度增量不能超过 3.17mm（0.125”），每种厚度样品均涂覆最小膜厚。取板厚为最小
及最大的样品作测试。如果最小板厚和/或最大板厚的测试结果表明，还需要进一步对中间厚
度板作测试的话，则再做中间厚度板的测试。用这种测试方法，板厚不能超过 12.7mm
（0.50inch）。 

55.2板件的处理 

55.2.1一套 5件试样作如下处理： 

a）测试前，整套试样放于温度为 23±2℃（73.4±3.6℉），相对湿度为（50±5）%的恒温
恒湿箱或空调房中，时间不少于 48小时。 

b）整套放于温度为 70±1℃（158±1.8℉）的恒温箱中处理 168小时，然后在室温下的氯
化钙干燥器中冷却 4小时，接着做测试。 

55.2.2在炉腔或无强制空气对流的实验容器做燃烧测试。建议用密封式实验容器，带耐热玻璃窗及
排气扇，以便测试后排出燃烧产物。 

55.2.3实验灯点燃后放于无光线的房间里，距离试样很远的地方。调节实验灯使火焰处于铅垂位
置。火焰总高度为 127mm（5”），里层蓝色火焰高 38mm（1-1/2”）。 

55.2.4测试平板由圆环状夹持架夹持在铅垂位置，调节夹子高度使平板位于药棉上方 305mm
（12”）。实验灯放于固定块斜面上，使灯与铅垂方向成 20º。 

55.2.5将火焰移到平板涂层侧的中央，火焰与铅垂方向成 20º，使内层蓝色火焰锥端部与平板表面
接触。见图 55.1。 

图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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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7火焰作用于平板 60秒后移开。 

55.2.8火焰移开后，观察以下现象并作记录。 

a）燃烧及发红两者的持续时间之和。 

b）平板上有无燃滴滴下，点燃药棉。 

c）火焰是否将平板烧穿。 

56.防火涂层测试 

56.1试样处理 

56.1.1温度的影响 

56.1.1.1對燃燒測試﹕40件带防火涂层的试样分放于两个恒温箱中，試樣尺寸為（150±5）mmX
（150±5）mm﹐厚度等于使用厚度。20件在 80.0±2.0℃（176.0±3.6℉）温度下保溫
1500小时，另 20件在 90.0±2.0℃（194.0±3.6℉）温度下保溫 800小时。完成后﹐取出
試樣﹐并在 23.0±2.0℃（73.4±3.6℉），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至少放置 40小时
后做测试。 

56.1.1.2對粘附力測試﹕40件带防火涂层的试样分放于两个恒温箱中，試樣尺寸為
127mmX12.7mm﹐厚度等于使用厚度。20件在 80.0±2.0℃（176.0±3.6℉）温度下保溫
1500小时，另 20件在 90.0±2.0℃（194.0±3.6℉）温度下保溫 800小时。完成后﹐取出
試樣﹐并在 23.0±2.0℃（73.4±3.6℉），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至少放置 40小时
后做测试。 

56.1.1.3對沖擊測試及/或彎曲強度測試﹕20件試樣﹐尺寸為 50.8X12.7X3.2mm（對沖擊測試）及
127X12.7X3.2mm（對彎曲強度測試）﹐在 80.0±2.0℃（176.0±3.6℉）温度下保溫 1500
小时，另 20件在 90.0±2.0℃（194.0±3.6℉）温度下保溫 800小时。完成后﹐取出試樣
﹐并在 23.0±2.0℃（73.4±3.6℉），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至少放置 40小时后做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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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2湿度的影响 

56.1.2.1對燃燒測試及粘附力測試﹕尺寸規格同上﹐在 35.0±3.0℃（95.0±5.4℉），相对湿度
（90±5）%的环境下处理（108±12）小时后，5件样品进行燃燒测试，5只样品进行附着
力测试。测试于湿度处理结束后立即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 22.2.1及 22.2.2节的要求。 

56.1.2.2對表面電阻測試﹕尺寸為 100X100mm﹐厚度等于使用厚度的 3件試樣進行以下全部測試
﹕ 

a) 在 23.0±2.0℃（73.4±3.6℉），相对湿度（50±5）%的恆溫箱中保溫 40小時﹔ 

b) 在 35.0±3.0℃（95.0±5.4℉），相对湿度（90±5）%的恆溫箱中保溫 168小時 

湿度处理结束后立即进行表面電阻測試。测试结果应符合 22.2.4节的要求。 

56.1.3热循环的影响 

56.1.3.1對燃燒測試及粘附力測試﹕尺寸規格同上的试样各 5件﹐进行下述循環 3個循環﹕ 

a）在温度为 70.0±1℃（158.0±1.8℉）的恒温箱中放置 48小时； 

b）在 35.0± 2.0℃（95.0±3.6℉），相对湿度（90±5）%的环境下放置 48小时； 

c）0.0± 2.0℃（32.0±3.6℉）环境下放置 8小时； 

d）在室温下（大约为 25℃或 75℉），施加一个与试样纵向平面成 90º的简谐运动于试样
上。简谐运动的频率为（55±5）Hz，调节其振幅使试样产生 1.5g加速度。 

56.2测试方法 

56.2.1燃燒測試按本标准第 18-20章選擇最適合于應作狀況的測試進行測試（見第 4章）。 

注﹕用硬紙板作為電視機后蓋的﹐硬紙板應符合 20章的要求及 UL6500 表 14的要求。 

56.2.2关于冲击强度及弯曲强度测试，分別按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的 12章及 14章做測試。 

56.2.3附着力的测试方法如下：一套 5件试样，将试样水平支撑，并在距一端 12.5mm（1/2”）的
地方将其夹紧。在距夹紧点 115mm（4–1/2”）处施加一个力，该力以 12.3–50.8mm/min
（0.5–2.0”/min）的速度移动，使其产生垂直向上变形量 25.4mm（1”），垂直向下变形量
50.8mm（2”），及垂直向上变形量 25.4mm（1”），完成一个循环。每个试样要受弯 5个完
整循环。 

56.2.4表面電阻采用 UL 746A標准第 20章所述的方法進行測試。 

56.3其它因素 

56.3.1为了确定材料的基本成分，需要进行某些分析测试。分析测试包括以下项目但不局限于这
些： 

a）105℃（216℉）下固体百分比 — 称出大约 5克的涂料，放于陶瓷蒸发皿中，在电炉
中加热至 105.0 ± 1.0℃（221.0 ±1.8℉），重量保持稳定。然后放于干燥器中冷却，



July 7, 1999   Polymeric Materials – Use in Electrical Equipment Evaluations – UL 746C (对使用于电器中的塑料的评估) 52

称重。由加热前及加热后的两个重量可求出固体百分比。 

b）灰烬百分比（干燥底材）— 从“固体百分比”测试中剩下的干燥物，可用于确定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述的灰
烬含量。由上面的固体重量及燃烧后残渣的重量，可计算出灰烬百分比。 

c）每加仑重量 — 每加仑重量可由‘巴尔的摩重量杯’确定。 

d）定性分析红外线 — 可按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述得到材料的红外光谱。 

e）X射线定性分析 — 可用 X射线来分析样品中已知的防火元素的存在（氯，溴，磷，
锑）。 

57.耐压测试 

57.1将三个试样支撑于固定的刚性平面上，支撑位置按制造商所建议的位置。用 102x254mm
（4x10”）的平板产生压力于试样的外表面上。每个平板将在试样上产生 45.4kg（100lb）的
力。依试样的大小情况，可加多个平板于试样上。最多可达到 8个，如图 5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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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 耐压测试压力施加位置 

 
58.冲击强度测试 

58.1手持式器具需按（a）和（b）所述进行落地冲击测试。 

a）让试样从 0.91m（3ft）的高度落下到硬木板上。落地位置尽可能选取试样的薄弱处，使
试样产生最坏结果。硬木板是一层厚度为 25mm（1”）的橡木板。测试时，硬木板放于
水泥地板或其它无回弹性的地板上。测试数量 3件。 

b）每个试样做三次跌落测试，并使三次的落地位置不同。测试数量为 3 件；但是，如果制
造商采取如图 58.1 所示的测试方法的话，则可以减少测试数量。符合图示的任一情况均
视为落地测试合格。 

58.2固定连线器具，或地面支撑式器具，或使用过程中不大可能跌落的诸如台面支撑式器具，要按
58.3进行钢球冲击测试。 

58.3对于适用于表 58.1 所列类型的器具，要按表中数值进行一次冲击测试，冲击位置为使用过程
中可能遭受撞击的表面。让一个直径为 50.8mm（2”），重量为 0.535kg（1.18 lb）的钢球从
所需高度落下，撞击到试样表面上，如图 58.2 所示。如果撞击面不是试样的顶面，则可以将
试样的侧面固定起来，然后用上面所述的冲击方法；也可以把钢球用绳子悬挂起来，让它可

以象钟摆那样摆动，然后将它从所需高度放下，当绳子到达竖直位置时，撞到试样侧面上，

如图 58.2 所示。测试数量为 3 件，而且三次冲击的位置不同。但是，如果制造商选择如图
58.1所示的测试方法的话，则可以减少测试数量。符合图示的任一情况均视为测试合格。 

58.4对于室外使用器具，则不做 58.3 的室温测试，而是要把试样冷却到 -35.0±2.0℃（ -
31.0±3.6℉），保温 3小时后按 58.1或 58.3进行测试。对于室内使用器具，但其使用温度可
能低于实际室温，如不带加热装置的仓库或车库，其温度大约为 23℃（73℉），则要将试样
冷却到 0.0±2.0℃（32.0±3.6℉），保温 3 小时后按 58.1 或 58.3 进行测试。这两种条件下的
合格结果见 2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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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1 冲击测试流程 
 

表 58.1钢球冲击值 
（单位：J （foot-pound）） 

便于移动器具 

台式器具a，b 地面支撑式器具c
所有其它器具 

1.02（0.75） 6.8（5.0） 6.8（5.0） 
a 个别产品可能要求更高的冲击值。 

b 台式器具是指带电工作过程中，其典型支撑方式为柜子，桌子或凳子的器具。 

c 地面支撑器具是指带电工作过程中，其典型支撑方式为地面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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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紫外光照射测试 

59.1测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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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 用以下两种装置的任一种，使试样受紫外光照射，同时用水洒于试样上： 

a）D型碳弧灯，该装置要符合 ASTM G 23“Standard Practice for Operating Light 
Exposure Apparatus（Carbon-Arc Type）With and Without Water for Exposure of 
Nonmetallic Materials”的要求。器具连续受紫外光照射，并断断续续洒水。设置好程
序，使其循环周期为 20分钟，其中 17分钟单独受光照射，3分钟边受光照射边洒以
水。该装置的黑色面板温度达到 63±3℃（145.4±5.4℉）。 

b）B型氙弧灯，该装置要符合ASTM G 26“Standard Practice for Operating Light 
Exposure Apparatus（Xenon-Arc Type）With and Without Water for Exposureof 
Nonmetallic Materials”的要求。器具连续受紫外光照射，并断断续续洒水。设置好程
序，使其循环周期为 120分钟，其中 102分钟单独受紫外光照射，18分钟边受光照射
边洒以水。该装置里面是一盏功率为 6500W，带冷却水的氙弧灯，硼硅玻璃内胆，外
部是滤光器。在 340nm波长下，其光幅射强度为 0.35W/m2 nm，黑色面板温度为
63±3℃（145.4±5.4℉）。 

例外情况：对于在室内使用但受到紫外光源（如高强度放电灯）幅射的器具，进行紫外光测
试时可以不用水喷洒。 

59.2方法 

59.2.1按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述，将
试样竖直固定于紫光灯内的圆筒里面，其宽度方向正对着弧光，但彼此不接触。 

例外情况 1：对于弯曲强度的试样，如果用三点加载的话，试样的紫外光照射面与其中的
两点接触。 

例外情况 2：对于缺口冲击试样，要先冲好缺口，测试时将紫外光对着缺口方向照射。 

59.2.2两套试样用于紫外光照射测试。如果用碳弧灯，一套总照射时间 360 小时，另一套总照射时
间 720 小时。如用氙弧灯，一套总照射时间 500 小时，另一套总照射时间 1000 小时。完成
后，将试样从测试装置中取出来，仔细观察性能恶化迹象如裂纹。在室温及大气压环境下，

放置不少于 16小时，不多于 96小时，然后进行燃烧测试及物理性能测试。为了作对比，同
时要提供不受紫外光照射的试样。 

59.2.3受紫外光照射后，其阻燃性能不应下降，而表 58.1 所列的物理性能不能下降到低于紫外光照
射前的性能值的 70%。物理性能测试按 UL 746A “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述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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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1 物理性能测试方法 

物理性能要求 材料测试方法 

功能支撑 拉伸强度或弯曲强度a，b

冲击强度 拉伸冲击b，缺口冲击b，或却贝冲击b

a 当采取三点加载时，紫外光照射面与其中两个加载点相接触。 

b对弯曲强度，拉伸冲击及缺口冲击测试，板厚 3.2mm的测试结果，以及 4.0mm的却贝冲
击测试结果，同样适用于 1.6mm 及 1.6mm以上的较小板厚。 

59.2.4用板厚 3.2mm的试样进行拉伸强度测试，其结果适用于 0.8-3.2mm的其它板厚。 

59.2.5如果一种材料要考虑不同的色度范围，则要提供这些色度区间的试样。自然色（如果使用于
该颜色的话）试样，加入最深颜料后的浅色及深色试样，都要提供来做测试。如果测试结果

实质上是一样的，则还要提供另外一套加入最深有机染料的试样，除非最深颜料深浅色试样

已包括了这种有机染料的最深水平。当已知某种颜色（比如红黄之类）对性能有非常重要的

影响时，也要提供这些颜色的试样。 

59.2.6在标准小型试样的拉伸冲击或缺口冲击测试不适用的场合，可用壳体的有代表性部分作拉伸
冲击或缺口冲击测试。测试器具如图 59.1及 59.2，而测试过程如 59.2.7-59.2.11所述。 

59.2.7参看图 59.1及图 59.2，冲击装置包括以下零件：铸铝底座一件；重量为 0.91 kg（2 lb）及
1.82kg（4 lb）的钢棒冲击锤各一件；重量为 3.64 kg（8 lb）的淬硬钢圆头冲头 1件，圆头
半径 8mm（0.312”）；长度为 1.0m的开槽导套 1件，冲击锤可在里面滑动，外面带刻度，
刻度增量为 0.23 J（2 inch-lb）；一个支架，将导套固定垂直方向上，支架本身与底座连成
一体，导向臂也装于支架上。调节导向臂，使冲头大约位于导套下方 50mm（2”）处。整个
装置紧固于刚性工作台上。示于图 59.2的试样支撑板将被移开，留下直径为 31.8mm
（1.25”）的试样支撑空间。 

59.2.8用 20件试样做测试，以求得其冲击值。对一种材料，所有试样的厚度必须相同。一次放一
个试样，并使其中心对准试样支撑板的轴线。降低冲头高度，使其与试样上表面相接触。升

高冲击锤到产生所需冲击值的高度，然后在该高度下放开，让其落下并打到冲头上。冲击锤

重量有 0.91kg 和 1.82 kg两种，可按需要选择。完成后，仔细检查冲击区域对面的受损情
况，看有没有裂纹，破损，碎裂等。如果首次冲击产生裂纹，碎裂，或破损，则下次冲击要

降低一级。如通过，则下次冲击提高一级。一级可以是估算标准偏差的 0.5~2.0倍。估算标
准偏差的求法见 59.2.10。 

59.2.9实验数据将用“上下设计法”（“楼梯法”）来分析，估算试样受紫外光照射前后的冲击强度平均
值。该方法在“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 Handbook 91”，“Experimental Statistics”中有介
绍。抽样计算及数据记录于图 59.3。测试结果表明，20件试样的冲击强度呈交替上升和下
降现象。表尾总结出不合格数量（nx），合格数量（n0），常数（i），其值为 0,1,2,3,等
等，0表示发生冲击失败的最低冲击值，1表示其高一级冲击值，以此类推。每一冲击值的
失败试样数量（ni），前面两列的乘积（ini），该列结果与i-列的乘积（i2ni），除i-列外，其
它各列的总数用（Nx），（No），（N），（A），（B）表示。 

59.2.10计算“估算标准偏差”，看所选择的增量是否在合理范围内。一个增量刚好等于标准偏差是最
理想的。估算标准偏差可用以下公式求出： 

S=1.6 x d 〔B/N-(A/N)2〕+0.47 d 

其中，d 为高度增量，单位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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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11平均失败高度（h）用以下公式求出： 

h=ho + d (A/N) ± 0.5d 

其中：ho是指发生冲击失败的最低高度。 

平均失效强度用以下公式求出： 

MFE=hwf 

其中： 

w 是冲击锤的重量，单位为 kg 

f 值为 9.80665 x 10-3，将单位转化为J（焦耳）的转化系数。 

受紫外光照射前后的 MFE值将用于确定是否与 59.2.5或 59.2.7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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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3 试样计算 

 

ho  =700；Nx = 9；d = 100 

h   = ho + d (A/N) - 0.5d 

=700 + 100 (6/9) –0.5 (100) 

=717 mm 

s   =1.6 x d 〔B/N-(A/N)2〕+0.0668 d 

=1.6 x 100 x [2/9- (6/9)2] + 0.0668 x 100 

=77.8 mm 

MFE = hwf         w = 0.907 Kg 

= 717 x 0.907 x 9.80665 x10-3 

=6.3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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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浸水测试 

60.1用标准测试过程来求出浸水前后两种试样的性能数值： 

a）将材料样品浸于 70.0±1.0℃（158.0±1.8℉）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 7 天。前 5 天每天换
一次水。完成后，对于要进行物理性能测试的样品，在 23.0±2.0℃（73.0±3.6℉）的蒸
馏水或去离子水中再浸半小时，然后立即进行测试；对于要进行燃烧测试的样品，在

23.0±2.0℃（73.0±3.6℉），相对湿度（50±5）%的大气中放置 2 周时间。用 3.2mm 厚
度的样品进行物理性能测试，其结果同样适用于 1.6–3.2mm的其它厚度。 

例外情况：对于 5VA 或 5VB 材料，或采用 53 章壳体阻燃性–5”火焰测试方法进行测试的材
料，其样品应浸于 82.0±1.0℃（ 180.0±1.8℉）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而不是
70.0±1.0℃。 

60.2性能测试包括以下性能（见表 59.1）： 

a）用于功能支撑的， 
1）拉伸强度，或 
2）弯曲强度 

b）用于受冲击的， 
1）拉伸冲击，或 
2）缺口冲击，或 
3）却贝冲击 

c）阻燃性，按 UL94，59.2.3-59.2.7及表 59.1。 

60.3用 3.2mm或 4.0mm板厚进行拉伸强度测试，其测试结果适用于 0.8-4.0mm的其它板厚。 

61.异常工作测试 

61.1让器具在其异常工作状态下工作，诸如转子停转，进风口堵住，带电零件短路等。用一层粗棉
布将待测器具完全裹住，然后放于软木台面上，台面垫一层白纸。让其连续工作，直到获得

最终结果。大多情况下，连续工作 7 小时就可获得最终结果。如果一种产品存在多种异常工
作状态，则每一台器具只可以模拟一种异常工作状态进行测试。要进行其它项目的测试，必

须换一台新机。 

62.恶劣条件测试 

62.1用一层粗棉布将器具完全裹住，放于软木台面上，台面垫一层白纸。按下面（a）-（c）条
件，让其连续工作，直至得到最终结果。测试过程记录壳体的最高温度，除非被烧坏。 

a）除非该机使用瞬时接触开关（一种开关，本身不能自锁在“开”位置，而需要恒定压力使它
保持在“开”位置），否则要在空载，额定电压下（见 63.1）连续工作 7小时。 

b）另一只成品机在 1.06 倍额定电压（见 63.1），其它条件与“正常温度测试”相同的条件下
连续工作 7小时。 

c）另一只成品机在 0.94 倍额定电压（见 63.1），其它条件与“正常温度测试”相同的条件下
连续工作 7小时。 

例外情况：如果三种测试都通过的话，生产商可用一件成品机进行三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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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如果产品本身带有过载保护装置，在进行 61.1所述的三种测试中，都应将其短路起来。 

例外情况：对于需要用户进行复位的过电流或过热保护装置，如果有另外的测试表明，这些保护

在测试电压，电流及功率因子水平下能可靠地切断电路的话，则测试中可以保留这些过载保护装

置。 
63.成形应力松驰变形测试 

63.1试样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的任一种进行处理： 

a）将整机或零件放于恒温箱中 7 小时，炉内温度比该材料的实际工作温度高 10℃，但不低
于 70℃，炉温应该均衡。时间到后，将其取出来冷却至室温，然后检查是否符合 31.1的
要求。 

b）将整机放于测试容器中，容器内的空气循环要模拟室内的实际状况。容器内温度，当在
试样的支撑面测量时，应保持在 60℃。试样的工作条件与“正常温度测试”相同，只是试
样不带负载或不连续带负载，并在 1.06 倍或 0.94 倍额定电压下工作 7 小时。完成后，
将其取出来，然后检查是否符合 31.1的要求。 

63.2将整机或其壳体放于恒温箱中 7 小时，炉内温度比该材料在“恶劣条件测试”（62.1）的实测最
高温度至少高 10℃，但不低于 70℃，炉温应该均衡。时间到后，将其取出来冷却至室温，然
后检查是否符合 31.1的要求。 

例外情况：在进行 62.1 测试时，如果电子元件都被烧掉，则炉温比壳体实际工作温度高
10℃，或者等于不烧掉的最高温度。 

64.整机球压测试 

64.1该测试方法用于求出通过球面施加一个标准力于试样，达到要求压入值所需要的温度。该测试
方法见 IEC 695-10-2。 

64.2该测试方法将用于测试绝缘材料（非陶瓷材料）外壳及其它外部零件。在多个温度条件下进行
测试，以便求出在规定条件下压入直径为 2.0 ± 0.1mm的确切温度值。 

65.马达输入测试 

65.1除非另有规定，或除非初级电路不可调，否则该测试要在最大额定电压及最大额定频率下进
行。但是，当标示电压为 105–120V，而实际供电电压为 120V，或标示电压为 210–240V
的，而实际供电电压为 240V 的，则不必用最大额定电压及最大额定频率。如果初级电路可
调，将其设在 105-120V或 210-240V的最小值，而供电电压采用 120V或 240V，见 32.1。 

66.计算相对热性能 

66.1 相对热性能（RTC）（见 37章）的计算，需要获得以下数据： 

a）RTI 

b）寿命换算参数（B） 

c）性能过剩因子（P） 

d）一个或多个老化温度的性能-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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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过剩因子 P，是成品性能实测值与最低许用值之比。例如，假如一种材料，用其制成的
外壳在某一产品中的最低许用冲击强度为 6.75J，而测试结果表明，通过加大材料厚度，或
其它设计强化措施，该外壳的最高强度可达到 13.5J，因此，其过剩因子 P=13.5/6.75=2。 

66.2失效性能百分数可由公式 f=50/P计算出来。从开始老化温度 RTI，到性能下降到“f”百分数水平
所需要的时间 t1，可从一个或多个老化温度下的性能–时间曲性求得。计算比例 F=t1/to，to
是性能下降到 50%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有多个温度值，则取 F最小值来计算 R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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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假如一种材料的 RTI 值为 130℃，寿命换算参数 B=3423，从性能–时间曲线得出 F 的最小值
为 1.5，那么，RTC的计算如下（见第 67章“温度要求-举例说明”）。 

RTC=〔1 / (RTI+273.16)-(log F) / B〕-1 - 273.16 

RTC=〔1 / (130+273.16)-(log 1.5) / 3423〕-1 - 273.16 

RTC=(0.0024804-0.00005144)-1 - 273.16 

RTC=138.5℃ 

67.相对热性能（第二方案） 

67.1对有疑问的零件要在其对应的老化温度下处理 1000 小时，老化温度从相对热性能特性线中求
得，但不能超过原来的老化温度。老化处理完成后，让其冷却到室温，然后进行整机测试，

重点为功能使用测试。对于要承受长期载荷（如弯曲，压缩，拉伸等）的塑件，必须符合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的蠕变要求。 

例外情况 1：可以采用缩短老化时间提高老化温度，或延长老化时间降低老化温度的方法。
但是，老化时间不得短于 300小时。 

例外情况 2：假如应用诸如“差分扫描热量测定法”（DSC）及“热重量分析法”（TG）等热分
析技术，表明在高于热老化温度的温度区内，不存在影响材料的激励能的过渡区，则这种零
件的老化温度可高于原来的老化温度。 

67.2零件可用下面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进行老化测试： 

a）工作测试：接通产品电源，调节输入电压到获得要求的老化温度。为了达到老化温度，
可将产品的保护电路短接，或将其置于环境温度较高的房间或实验炉中。如果还没达到

要求的老化时间，而测试已被终止（如电热丝开路），则要换另一部机，根据相对热性

能特性线选择较低温度及较长时间重新进行测试。 

b）煲机测试：用恒温箱进行测试，在老化温度下保温达到老化时间。 

68.短时温度高于最高使用温度 

68.1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看以下例子（图 68.1）。一台带金属片温控器的蒸汽熨斗，其底板温度
由温控器控制。在接通电源 3分钟后达到热平衡，温控器按时间–温度曲线（图 68.1）作周期
性动作。在一个周期中，最高温度为 180℃，最低温度为 130℃。酚基塑料温控器进行过长期
热老化测试（相对热指数，37 章），得出这种材料所有性能的相对热指数为 170℃。对于无
机械冲击及电性能的阿列纽斯关系式（L=A x Exp（B/T））激励能常数为：B=16425.3。即然
温控器位于产品的内部，带机械冲击的相对热指数对该产品不重要。 

68.2构建一个“台阶”函数，让其渐渐逼近但总是位于实测数据曲线之上。则可以很容易地从“台阶”
函数上得到各部分的温度及相应时间值（表 68.1）。 

68.3将这些数据代入 68.4方程式，得到温控器材料的连续使用温度为 1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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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可以用更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求解等效温度Teq，其中T(t)为时间间隔（t1-2）的连续温度，该数

学表达式为： 

Teq = B / IN 〔(1 / ( t2-t1 ))∫t1  Exp (-B/T(t))dt〕 t2 

68.5既然等效连续使用温度为 162.12℃，小于相对热指数 170℃，所以酚基塑料可用于该温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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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温度要求-举例说明 

69.1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参看 38章“相对热性能”及以下例子。一台带电源插头的家用风筒，塑壳
里有不经绝缘的带电零件，塑壳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37.0 ºC。塑壳采用聚丁二烯对苯二酸酯
（PBTP），在受机械冲击的情况下，其相对热指数为 130ºC。如果不受电冲击及机械冲击，
其相对热指数为 140ºC，该温度是在热老化温度为 200，190，180，170ºC 条件下得到的。
差分扫描热量测定法（DSC）及热重量分析法（TG）不适用于这种材料。 

69.2如果从功能使用温度指数来考虑，则这种材料不可用，因零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37ºC，而有
人看管的间歇工作家用电器，其最高许用温度为 80ºC。 

69.3如果从材料的普通热指数来考虑，这种材料不可用，因零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37ºC，而
PBTP材料的最高许用温度为 75ºC。 

69.4如果从相对热指数来考虑，这种材料不可用，因零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37ºC，而受冲击载荷
作用时这种材料的相对热指数为 130ºC。 

69.5假如其相对热性能符合要求，则这种材料可用于工作温度为 137℃的风筒的塑壳。 

69.6对这种应用，要求电性能（防止介质击穿及过大漏电流），不带冲击的机械性能（对导电零件
及其支撑构件的功能支撑），带冲击的机械性能（防止可触到带电零件，持续维持电气间

隙）以及阻燃性留存量都应满足要求。对这种材料，冲击性能有最大的退化速度（相对热指

数最低），因此，冲击性能是该应用的最重要性能。 

69.7以下数据为材料冲击性能的热老化测试结果。 
热老化温度 

0℃ 0℉ 
性能降低到 50%的时间（单位：小时） 

180 356 2010 

170 338 3360 

160 320 4530 

150 302 7170 

PBTP材料的冲击性能相对热指数为 130℃，相应寿命为 18,132小时。 

运用 UL 746B“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Long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所述过程，对
该材料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其关系式为： 

log10（小时）= A +B /（  + 273.16℃ ） 

其中： 

A= - 4.232 

B=  3423 

69.8该产品标准要求至少能通过 3英尺的跌落测试。测试结果该塑壳可靠通过 6英尺的跌落测试，
过剩性能因子 P=6/3=2，失效性能百分比 f=50/2=25%。从现有的性能–时间曲线（见图
69.1），求出一个或多个老化温度的最小比值 F=t1/t0=1500/1000=1.5，计算出
RTC=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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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1性能退化曲线 

 

70.温度要求  举例说明（RTC第二方案） 

70.1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参看 38章“相对热性能（第二方案）”及以下例子。一台带电源插头的家
用风筒，塑壳里有不经绝缘的带电零件，塑壳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54.0 ºC。塑壳采用聚丁二
烯对苯二酸酯（PBTP），其冲击性能相对热指数为 130ºC。不受电冲击及机械冲击的相对热
指数为 140ºC，该温度值是在热老化温度为 200，190，180，170ºC 条件下得到的。差分扫
描热量测定法（DSC）及热重量分析法（TG）不适用于这种材料。 

70.2如果从功能使用温度指数来考虑，则这种材料不可用，因零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54ºC，而有
人看管的间歇工作家用电器，其最高许用温度为 80ºC。 

70.3如果从材料的普通热指数来考虑，这种材料不可用，因零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54ºC，而
PBTP材料的最高许用温度为 75ºC。 

70.4如果从相对热指数来考虑，这种材料不可用，因零件的最高使用温度为 154ºC，而受冲击载荷
作用时这种材料的相对热指数为 130ºC。 

70.5假如其相对热性能符合要求，则这种材料可用于工作温度为 154℃的风筒的塑壳。 

70.6对这种应用，要求电性能（防止介质击穿及过大漏电流），不带冲击的机械性能（对导电零件
及其支撑构件的功能支撑），带冲击的机械性能（防止可触到带电零件，持续维持电气间

隙）以及阻燃性留存量都应满足要求。对这种材料，冲击性能有最大的退化速度（相对热指

数最低），因此，冲击性能是该应用的最重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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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以下数据为该材料冲击性能的热老化测试结果。 

老化温度，℃ 性能降低到 50%的时间（单位：小时） 

170 390 

180 848 

150 7651 

140 14286 

根据图 38.1直线 A，PBTP材料在冲击性能相对热指数为 130℃时的寿命为 73969小时。 

采用 UL 746B对该材料的数据作线性分析，得出以下关系式： 

t=AeB/T，或者 

log10(t)=A1+(B/T)log10e=A1+B1/T 

其中： 

A1=log10(A)=-20.7519297 

B1=B log10e=10329.35299 

T 为绝对温度，˚K (  + 273.16 )℃  

Log10 (t)是以 10为底的时间对数。（时间单位：小时） 

70.8由已知最高工作温度（154℃）及寿命（73969 小时）代进去，可得到相对热性能方程式，
即： 

log10(73969)=A2+10329.35299/(154+273.16)，得出A2= - 19.31241151 

因此，带冲击的相对热性能方程式为： 

log10(t)= -19.31241151 + 10329.35299/( +273.16)℃  

将从 67.1得到的 1000小时代进去，得出该零件的一个热老化温度为 190℃。然而，67.1允
许最高老化温度为 200℃，因为在不受机械冲击及电冲击的情况下，其相对热指数是用最高
老化温度 200℃求得的，将 200℃代到上面式子中，将得到图 39.1线 B的老化时间为 330
小时。在 200℃下老化 330小时符合老化时间不得少于 300小时的条件（67.1例外 1之规
定）。 

70.9将三台样品的保护电路短路，接通电源，调节电压至获得所需的老化温度。 

70.10在 200℃煲机 330 小时后，将样品冷却至室温，然后按 58 章所述进行跌落测试，让样品从
0.91m 高处落下到硬木地板上，接着进行介电强度测试及燃烧测试，如果通过这些测试，则该

材料可以用于工作温度为 154℃的风筒。 

71.专用胶粘剂测试  

71.1概述 

71.1.1除非特别指明，所有测试要在标准实验条件下进行，即：温度 23±2℃（73.4±3.6℉），相对
湿度（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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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试样类型见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试样准备应与制造商的制造规格一致。试样表面应无杂质（塑件表面应无残
留脱模剂，金属件表面应无油漆，锈斑，氧化膜，油污，灰层等）。刚清洁过的表面，如果

不立即进行粘结，应用清漆加以保护。粘结温度和压力要和产品说明一致。 

71.2初始状态的测试 

71.2.1用 20只样品做关键性能测试。将样品放于温度 23±2℃（73.4±3.6℉），相对湿度（50±5）
%的恒温恒湿箱中，保温 40小时。 

71.2.2采用适当测试方法，求得初始状态下各关键性能数值。在测试粘结强度时，由距离结合线很
远的明显缺陷引起的破坏应该加以排除，并重新测试。求出性能平均植，该值将同

71.3.1~71.5.1所叙述的经处理后的同一性能数据作比较。 

71.3温度的影响 

71.3.1用 10 只样品作测试，将样品放于恒温恒湿箱中处理 1000 小时，炉温分别由图 71.1 的热疲
劳特性线求得，其中温度指数 T 是胶粘剂正常工作温度的测量值，但不低于 60℃
（140℉）。 

例外情况 1：对于采取熔化胶接的接头，诸如溶剂胶接或超声波焊接之类，则不必做该测
试。 

例外情况 2：，可采用缩短时间提高温度或延长时间降低温度的方法来测试，但测试时间
不得短于 300小时。其温度及时间可从图 71.1同一条热疲劳特性线上求得。 

71.3.2处理后，试样应恢复到室温后才进行测试，测出关键性能值。处理件的任一性能平均值不得
低于未处理件同一性能值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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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胶粘剂的热疲劳特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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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湿度的影响 

71.4.1取 10 只试样作测试，试样放于相对湿度（95–100）%，温度 60.0.±1℃（140.0±1.8℉）的
恒温恒湿箱中保温 7天。 

例外情况：对于采取熔化胶接的接头，诸如溶剂胶接或超声波焊接之类，则不必做该测试 

71.4.2处理后，将试样冷却至室温，然后测量其关键性能值。处理件的任一性能平均值不得低于未
处理件的同一性能值的 50%。 

71.5低温的影响 

71.5.1对于室外使用的产品，胶粘件要在–35.0.±1℃（–31.0±1.8℉）下进行 24 小时冷处理；对于
室内使用的，要在 0.0.±1℃（32.0±1.8℉）处理 24 小时。处理后，两胶合件之间，不应有
可见的裂纹或粘结碎屑。至少要有 6只试样进行低温测试。 

例外情况：对于采取熔化胶接的接头，诸如溶剂胶接或超声波焊接之类，则不必做低温测

试 

71.6热循环的影响 

71.6.1取 10只试样进行热循环测试。每只试样经过三个完整的热循环处理，热循环过程见表
71.1。 

71.6.2处理后，将试样冷却至室温，然后测量其关键性能值。处理件的任一性能平均值不得低于未
处理件的同一性能值的 50%。 

表 71.1热循环 
室内使用器具 室外使用器具 

在 T 温度下保温 24 小时，紧接着在
35.0±2.0℃（95.0±3.6℉），相对湿度 90%的
环境下保温最少 96 小时，接着在 0.0±2.0℃
（32.0±3.6℉）下保温 8小时。 

浸于 25.0±2.0℃（77.0±3.6℉）的水中不少于
24小时；紧接着在Ta温度下保温 24小时，紧
接着在 35.0±2.0℃（95.0±3.6℉），相对湿度
90%的环境下保温最少 96小时；接着在-
35.0±2.0℃（-31.0±3.6℉）下保温 8小时。 

注: T指额定温度，但不低于 60℃（140℉）。 

71.7其它测试项目 

71.7.1由胶粘剂胶合起来的零件，在使用过程中如果要受交变载荷的作用，则做温度影响测试后，
接着还要进行疲劳测试。 

71.7.2有些情况下，胶接件还受其它环境因素的作用，如各种腐蚀性介质，化学溶剂，油，燃料
等。胶接接头的耐介质能力，可按 UL 746A“Standard for Polymeric Materials – Short Term 
Property Evaluations”中的适当测试项目来测试。 

71.7.3如果适用于相关测试，则可减少测试数量如下： 

a）初始状态 -  8只 

b）温度影响 -  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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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湿度影响 -  5只 

d）低温影响 -  3只 

e）热循环影响 -  5只 

线圈架 

72.绝缘保护涂层测试 

72.1概述 

72.1.1按图 70.1所示图样，按正常生产方法准备 20件试样，要求用最小电气间隙及最小膜厚。试
样要焊上导线，测试数量见表 72.1。 

72.1.2用铝箔将试样紧紧包起来（代表留存于涂层表面的导电杂质），然后立即做瞬时电压测试。
铝箔要盖住测试图案，但不要盖住带绝缘的测试导线及焊点。 

表 72.1试样要求 

涂层厚度 测试项目 测试数量 

（每一涂层厚度） 

尺寸 mm (inch) 

Min Max 
经受以下处理后，作瞬时电压

测试，介电强度及介质击穿测

试： 

    

A初始状态 5 a X - 

B热循环处理 5 a X - 

C高湿处理 5 a X - 

D老化处理 5 a X - 

燃烧测试 20 127x12.7x0.8 

(5x1/2x1/32) 

127x12.7x1.6 

(5x1/2x1/16) 

X 

 

X 

- 

 

- 

a 见 70.1.1 

72.1.3瞬时电压测试﹕加一 50~60Hz的交变电压于测试图案的两个输入端，即加于 A，B，C结点
及 D之间，如图 70.1所示。将 10个脉冲电压叠加于交变电压上，时间间隔为 60秒，脉冲
电压峰值为 60KV。脉冲电压发生器的阻抗为 50 ohms。脉冲电压发生器在空载情况下，脉
冲波形需具备下列特点： 

a）电压从 10%波幅上升到 90%波幅的时间为 0.5us； 

b）振荡波的周期为 10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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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后一波峰峰值电压是前一波峰峰值电压的 60%。 

典型的脉冲发生电路及继电器控制电路可参考图 72.2及图 72.3。所有试样，不管是否经过
处理，都要做瞬时电压测试。涂层应不发生燃烧，无电介质击穿，表面无明显的黑迹。 

72.1.4介电强度及介质击穿测试﹕做瞬时电压测试后，其试样用来做介电强度及介质击穿测试，并
应能承受 1000V的电压 1分钟而不击穿。将电压加于导线 A，B，C之结点及导线 D之间，
导线 D与铝箔用导线连起来。1分钟后，增加电压直至发生击穿。处理过的试样（见
72.2.1-72.2.3），应能承受 1分钟的测试而不击穿，其击穿电压不得低于未处理试样的击穿
电压的 50%。 

图 72.2 脉冲发生器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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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3 脉冲发生器继电器控制电路 

 

72.2试样处理 

72.2.1热循环处理﹕试样要经过三次热循环处理，处理方法见表 72.2，接着进行瞬时电压测试，介
电强度及电质击穿测试。 

表 72.2热循环状况 
室内使用器具 室外使用器具 

在 Ta温度下保温 24 小时，紧接着在

35.0±2.0℃（95.0±3.6℉），相对湿度 90%
的环境下保温最少 96 小时，接着在

0.0±2.0℃（32.0±3.6℉）下保温 8小时。 

浸于 25.0±2.0℃（77.0±3.6℉）的水中不少于
24小时；紧接着在Ta温度下保温 24小时，紧
接着在 35.0±2.0℃（95.0±3.6℉），相对湿度
90%的环境下保温最少 96小时；接着在-
35.0±2.0℃（-31.0±3.6℉）下保温 8小时。 

注: T指正常工作温度，但不低于 60℃（140℉）。 

72.2.2湿度处理 — 试样在相对湿度（90–95）%，温度 35.0±1.0℃（95.0±1.8℉）的恒温恒湿箱
中处理 7天。在移出恒温恒湿箱两分钟内，按 70.1.3及 70.1.4所述做瞬时电压测试，介电
强度测试及介质击穿测试。 

72.2.3老化处理 — 试样放于恒温箱中处理 1000小时，炉内温度按图 70.4热疲劳特性线来确定。
ANSI型 FR2，FR3，FR4，XXXPC及 GPO–2工业层压品的热疲劳特性线，也可用于其它
层压品。试样经热处理后，在 23±2℃（73.4±3.6℉），相对湿度（50±5）%的环境下冷却
不少于 40小时，然后如 70.1.3及 70.1.4所述进行瞬时电压测试，介电强度测试及介质击穿
测试。 

例外：，可采用缩短时间提高温度或延长时间降低温度的方法来测试，但测试时间不得短

于 300小时。其温度及时间从图 72.4同一条热疲劳特性线上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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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胶带测试 

73.1概述 

73.1.1胶带测试的测试方法应该跟 ASTM D3359 一致。这种测试方法应用于 47 章所介绍的金属化
零件的脆性镀层。 

73.1.2全过程测试及局部过程测试之样品数量示于表 73.1。如果制造商事先没对底材与镀层间的结
合力作测试，则要作全程测试；如果有，则作短程测试。 

例外：如果已对某一底材与镀层的结合力作过测试，则对同一制造商，用类似底材及相同镀
层材料时，不必再作测试。 

表 73.1 

过程 样品数量 煲机项目 

全过程 12 71A.5（a），（b），（c）和（d）

局部过程 6 71A.5（a）和（b） 

73.1.3测试胶带的粘着强度为 36±2.5 oz/in。 

73.2试样 

73.2.1测试区域大约为 76x127mm（3x5”）的硬平表面，无障碍物（如筋，螺丝柱，通风孔等）。 

73.2.2应选择最小膜厚的区域。 

73.3测量镀层厚度 

73.3.1在煲机前测量膜厚。可以用机械仪器如千分尺来测量，也可以用光学仪器，后者可以在任一
点测出实际膜厚。 

73.4试样准备 

73.4.1膜厚≤0.051mm（2 mils），划 11 个十字线；膜厚为 0.051~0.127mm（2~5mils），划 6 个
十字线；膜厚＞0.127mm（5mils），划一个“X”。划线方法与 ASTM D3359 测试方法 A 或
B相同。 

73.4.2在煲机前划好线。用锋利刀片来划线，线要切穿镀层到达底材，并尽可能划直。如果刀片不
锋利，则过多的镀层及底材会被拉出来。每划 50 道线或当发现线划得不好时，检查一下刀
片的锋利程度。 

73.4.3划好线后，轻轻擦去表面的遗留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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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煲机 

a）初始状态-三只试样放于 23.0±2.0℃（73.0±3.6℉），相对湿度为（50±5）%的恒温恒
湿箱中，至少煲机 40小时，接着做测试。 

b）热循环测试 

1）三只试样放于温度比塑件正常使用温度高出 10℃（+0/-1℃）〔18℉（+0/-1.8℉）〕
但不低于 70℃（158℉）的恒温箱中,保温 1小时。然后 

2）23.0±2.0℃（73.0±3.6℉），相对湿度为（50±5）%，保温 1小时，然后 

3）-29.0±2.0 (℃ -20.2±3.6 )℉ ，保温 1小时，然后 

4）23.0±2.0℃（73.0±3.6℉），相对湿度为（50±5）%，保温 1小时，然后 

5）重复两遍步骤 1-4。 

c）煲机测试﹕三只试样放于温度比塑件正常使用温度高出 10℃（+0/-1℃）〔18℉（+0/-
1.8℉）〕但不低于 70℃（158℉）的恒温箱中，保温 14天。时间到后进行测试。 

d）高湿测试﹕另外三只试样放于 35.0±2.0℃（95.0±3.6℉），相对湿度为（90±5）%的恒
温恒湿箱中，保温 14天。时间到后进行测试。 

73.6结果 

73.6.1对初始状态试样，以及对煲机后的试样，都要作如下检查： 

a）检查划线区胶带将镀膜拉离底材的情况（附着失败），及镀层自身的剥离情况（粘合
失败）。 

b）记下每个试样的镀层被胶带拉落的百分比。如果有粘合剥落，记下粘合剥落百分比，
用胶带作参考。 

注：因划线导致镀层脱落，不应计算为附着及粘合脱落的一部分。划线脱落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在胶带上可以看到格子线的痕迹图案。由于刀片挤压底材产生微断层，造成镀层颗粒脱

落。这些微断层足以抵抗刷子的刷拂，却不足以抵抗胶带的拉拔。 

注：粘合脱落与附着脱落不同，后者会露出底材，而前者只在胶带留下一层镀层或镀层

颗粒。 

73.6.2用 ASTM D-3359 方法 B脱落量≥5%，或用 ASTM D–3359方法 A，沿“X”切口脱落量大于
0.8mm，则测试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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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漏电流测试 

74.1所有导电外表面都要做漏电流测试。各个导电外表面到接地导体之间的漏电流，要一个一个地
测量。但如果这些导电外表面能被同时触及的话，还要加测各导电外表面之间的漏电流。不

加防电击保护罩的零件视为导电外表面。同时触及表面是指在同一时间，人的一只手或两只

手能同时接触到的表面。 

74.2如果用非金属导电材料作外壳，则用大小为 10cm x 20cm 的金属箔与外壳表面接触来测量漏
电流。在外壳表面小于 10cm x 20cm的场合，金属箔大小与外壳表面一样大。金属箔不要放
太长时间，以免影响测量温度。 

74.3漏电流测量电路如图 72.1所示。理想装置定义于（a）–（d）。实际使用的测量仪表不要求完
全具备这些性质，只要求其读数应与该装置一样。 

a）仪表的输入阻抗相当于一只 1500 ohms电阻并联一只 0.15uF电容。 

b）该表的读数是全波整流波形流过电阻的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值的 1.11倍。 

在 0–100KHz的频率范围内，测试电路的频率响应（指示值跟实际电流值之比）等于
0.15uF电容并联 1500 ohm电阻的阻抗与 1500 ohm之比。当读数为 0.5或 0.75mA
时，在 60Hz频率下，其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5%。 

c）在没指明仪表用于测量同一器具的两个不同表面之间的漏电流时，测量可触及零件和地
线之间的漏电流。 

74.4一只初始状态样品作漏电流测试，但如果有接地导体的话，在插头处断开该接地线。测试过程
不带电，但如果该测试同时作为生产线测试的话，则要带电，供电电压为 120V。参考图 74.1
测量电路，测试顺序如下： 

a）断开 S1 开关，将器具连到测量电路，测量开关 S2 两个位置及器具开关的正常工作位
置的漏电流。 

b）闭合 S1 开关，器具通电，在 5 秒钟内，测量 S2 开关两个位置及器具开关的正常工作
位置的漏电流。 

c）监控漏电流直至热稳定。测量 S2 开关两个位置的漏电流。依“温度测试”进行工作来获
得热稳定。 

74.5正常情况下，应按 74.4 完整地做漏电流测试，中途不作其它测试。如果同时有相关测试要
做，则可以停下来先做其它非破坏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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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整机电热棒测试 

75.1概述 

75.1.1该测试的目的在于确定产品是否能经受住 IEC 695-2-1/1 “The Method for Glow-Wire End-
Product Test”所述的电热棒的作用。 

75.2意义 

75.2.1电气装置不论是在非常情况下的正常操作，还是机器本身存在故障，其中的某些元件，如电
线或其它导体，温度将变得很高。当这些过热元件与绝缘材料紧密接触时，将会发生燃烧现

象。该测试就是用来检验当电器处于这种状态时，电器内绝缘材料的安全性能。 

75.3测试装置 

75.3.1该测试装置的基本元件有： 

a）电热棒-直径为 4.0mm的镍棒（80%镍/20%铬）弯成图 73.1的形状及尺寸。 

b）热电偶﹕外径为 0.5mm 的细丝热电偶，采用 K 型丝如 NiCr 或 NiAl 丝，带保护套，在
高达 960℃（1760℉）的高温下能连续工作，焊点位于保护套内。热电偶位于电热棒
端部的小孔内，如图 76.1所示。热电偶头部与孔的一端及侧边保持接触。 

c）温度计﹕用于 K 型热电偶的温度计，测量温度高达 1000℃（1832℉），精度为 1℃
（1.8℉）。 

d）供电电路﹕次级开路电压为 2.1V 的变流器。变流器有足够的功率，供给测试电路
0~115A电流。电流调节应采用无级调节，以便获得所需的温度。 

e）测试夹具﹕测试夹具使电热棒处于水平状态，并用其施加一个 1.0±0.2N 的力于试样
上。当电热棒在试样上水平地来回移动时，力保持不变。电热棒的移动距离不小于

7mm（0.28”）。 

f）燃烧颗粒承接物﹕一片厚约 10mm（0.39in）的白色光滑松木平板，上面放一层白纸，
置于电热棒端部下面 200±5mm（7.87±0.20”）处。白纸克重为 12~30g/m2之间，不染

色，柔软，坚韧。 

注：如果已知正常工作过程中位于产品周围及下方的材料，则用这些材料代替以上的白色松木

板及白纸作测试。调整这些材料与产品间的距离，使其等于正常使用时经常遇到的距离。 

75.4试样 

75.4.1试样应该是完整的器具，组件或零件。如果做不到，切出待测部分。 

75.5保温 

75.5.1测试前，试样至少要在 23±2℃（73.4±3.6℉），相对湿度（50±5）%的恒温恒湿箱中保温
40小时。 

75.6测试程序 

75.6.1固定试样于测试夹具上，使与电热棒端部接触的表面处于竖直位置。将电热棒加热到表 73.1
的温度，并在该温度下保温不少于 60 秒，然后进行测试。测试时，将电热棒端部与试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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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薄部分（但距离边缘通常不小于 15mm（0.59”））接触，并施加 1.0±0.2N 的力，持续
30±1 秒时间。在这期间，保持电热棒的电流不变，用机械方法使电热棒沿试样移动 7mm
（0.28”）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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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2如果发生燃烧，记下从电热棒开始作用于试样到试样，试样周围物质，及燃烧颗粒承接物开
始燃烧的时间。用这种方法，燃烧的定义为：试样（或试样周围物质）出现可见火焰达 5 秒
以上；或者是，试样上火花掉下引燃燃烧颗粒承接物。 

75.6.330±1 秒后，移开电热棒，使试样不再受热，但速度尽可能慢，以免空气流动影响测试结果。
继续观察试样，试样周围零件及承接物，观察时间为 30±1 秒。从电热棒掉下的火花引燃承
接物的现象应忽略不计。如果电热棒作用期间出现燃烧，记下在电热棒移开后 30±1 秒内燃
烧或发红现象是否停止。 

75.6.4下列两者之一，皆认为测试合格： 

a）没有燃烧。 

b）发生燃烧，但在移开电热棒后 30±1 秒内，试样，试样周围零件，承接物（如果不是白
纸及松木板的话）均停止燃烧或不发红，则可判定测试合格。如果试样，试样周围零

件，承接物三者当中一个被烧完，则测试不合格。 

表 73.1电热棒温度 
使用类型 电热棒温度 

有人看管，间歇工作的便携式家用电器 650℃ 

所有其它便携式电器 750℃ 

固定式或驻立式电器 750℃ 

标识 

76.概述 

76.1物料箱必须有下列标识： 

a）制造商名称或标贴或识别符号。 

b）明确标示物料名称。 
如果一种物料在同一家制造商内部有多家工厂生产，则每个物料箱上都应有明确的标识，以识别

各生产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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